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曾欣怡

代  理  人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鄭文鉦

0000000000000000

                    住新竹縣○○鄉○○村0鄰○○○路00○0

號0樓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涉犯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

長於民國112 年12月22日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駁回聲

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

　　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

　　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

　　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

　　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

　　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

　　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

　　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

　　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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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

　　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

　　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

　　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

　　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

　　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4 項雖規定法

　　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

　　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

　　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

　　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

　　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

　　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

　　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

　　，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二、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曾欣怡以被告鄭文鉦涉犯妨害名譽罪嫌

　　提出告訴，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

　　罪嫌疑不足，乃於112 年11月21日以112 年度偵字第14239

　　、18455 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2 年12月22日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

　　第11726 號處分書認聲請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前揭處分書

　　於112 年12月28日送達至聲請人位於臺中市○○區○○路00

　　0 巷00號之住所，由同居人代為收受等情，有臺灣高等檢察

　　署113 年2 月7 日檢資檔字第11314502560 號函1 份及送達

　　證書1 份在卷足稽（見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第20頁、聲自

　　第8 號卷第135 頁），是以聲請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期間

　　乃自112 年12月28日發生送達效力之翌日起算10日，加計在

　　途期間後，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期間之末日為113 年1 月12

　　日，聲請人於113 年1 月4 日委任張格明律師向本院提出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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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卷宗全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

　　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宗全卷等查核無訛，且有上

　　揭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

　　號不起訴處分書1 份、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

　　11726 號處分書1 份、本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日

　　期戳章1 份暨聲請人委任張格明律師為代理人之刑事委任狀

　　1 份等在卷可查，是本件聲請人所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核

　　與前開聲請程序之相關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三、聲請人即告訴人曾欣怡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為「

　　龍豪大廈」之鄰居關係，2 人因社區事務產生糾紛，被告基

　　於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一）被告於112 年1 月

　　30日8 時許，在新竹縣○○鄉○○○路00○0 號3 樓住處，

　　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龍豪大廈」LINE群組中留言「自

　　己房客製造的雜物用公費，你還騙是處理漏水的費用…」。

　　（二）被告於112 年4 月23日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我建議

　　你去看一下505 的廁所是不是在漏水…」。（三）被告於上

　　揭時間地點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對了 只要你505房沒人住

　　…絕對不會淹水」（四）被告於112 年1 月30日、2 月23日

　　、5 月13日，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我為什麼要因為你這種

　　1 佔用公供（共）空間，把公寓當透天（把大家當空氣）2

　　樓頂製造髒亂…」等語，指稱告訴人住處造成漏水、廁所堵

　　塞、未繳管理費等，毀損其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

　　條第2 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四、本件經聲請人告訴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復提出再

　　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

　　6 號處分書就聲請人告訴被告涉犯妨害名譽罪嫌駁回再議，

　　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 年度偵字第14239 、1845

　　　5 號不起訴處分書意旨略以：

　１、被告固不否認有為上開貼文，惟堅決否認誹謗犯行，辯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我擔任110 年到112 年2 月連任兩屆主委，都是無給職

　　　，聲請人買這戶前，前手已經有改裝，把陽台改成1 間房

　　　間，所以該戶有變更管線，只要用水洗衣服，1、2樓都會

　　　漏水，且2 樓樓梯間電燈處也有漏水，因為我們把3 樓牆

　　　壁打開來看，糞管有裂開，只要4、5樓有沖馬桶，就會漏

　　　水…因為我認為如果505 沒人住，1 到3 樓就不會漏水…

　　　偷接電部分，正常每戶電箱都是放1 樓，但聲請人4、5樓

　　　也有1 個小電箱，是從樓梯間電燈拉出1 條線到該樓層小

　　　電箱，這個電箱從他住處的線拉出來的，我是做水電的所

　　　以知道…聲請人的洗衣機放房間，所以排水會影響到1 樓

　　　，2 樓門口出來電燈上方會漏水，是糞管破裂，只要樓上

　　　3、4、5 樓有使用馬桶就會滲水出來…管理費部分，我們

　　　是2 年繳1 次，1 次繳新臺幣（下同）1000元，聲請人超

　　　過2 個月未繳，我111 年9 月通知繳納，繳納期限是111

　　　年11月25日到112 年1 月25日，聲請人逾期限沒繳納，我

　　　寄出存證信函，她到112 年2 月1 日才匯款繳納…所以我

　　　說的都是事實。社區有5 戶，2 樓有2 人加入群組，所以

　　　群組裡有6 人等語。

　２、經查聲請人管理費確於112 年2 月份始繳納，故被告於11

　　　2 年1 月30日在群組指稱聲請人管理費1000元不繳乙情並

　　　未捏造事實。而聲請人並不否認其購買該社區5 樓時，格

局已經是5 個房間，陽台外推改裝成1 間房間，而且是有

衛浴的套房，而且1、2樓有淹水過，也自承並沒有找專家

找出真正淹水的原因…亦承認4、5樓間的監視器是其前手

就裝的；管理費部分承認到112 年2 月才繳納等語。被告

供稱該社區1 樓已有各用戶之電箱，但聲請人在4、5樓樓

梯間仍裝有私人電箱，並接管線至公共電燈處，此有被告

　　　庭提之照片在卷可參，可見被告所辯稱者均為客觀上存在

　　　之事實。

　３、次查聲請人請求傳喚鄰居即證人紀雅瓊、周淑珍，惟證人

　　　經傳喚數次始到庭，到庭後顯然不願意對2 人之糾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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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加以陳述，僅陳稱被告與聲請人經常有口角，彼此在社

　　　區LINE上爭執，證人周淑珍並證述1 樓確實發生水管阻塞

　　　，常淹水，都是自己找人來處理等語。可認該社區確實長

　　　期以來存在著漏水、管線堵塞等諸多問題，然因社區戶數

　　　不多，且多為出租狀況，又無定期選出社區委員之機制，

　　　被告因而擔任無給職之主委，又因其自認有水電管線知識

　　　，認為問題點出在聲請人的5 樓改裝後的使用問題，然被

　　　告所提出之質疑均遭聲請人否認，並拒絕改善，而其他住

　　　戶為免衍生糾紛，均不願加入討論解決，是該社區之淹水

　　　、管線問題真正原因，並未經過社區委請專業人士加以查

　　　證判斷，而被告因認聲請人不願意改善導致問題無法獲得

　　　解決，於是在社區群組上發表留言，雖有部分用語較為激

　　　烈，然所為之陳述均為公共事務，並未針對聲請人個人私

　　　德或私領域之批評，且該群組成員皆為社區住戶，本對聲

請人及被告之爭執已有所知情，並非捏造完全不存在之事

實，難認其有散布於眾及故意誹謗聲請人名譽之意圖。此

　　　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前述犯行，參諸

　　　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意旨，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等語。

（二）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書理由略以：依原

不起訴處分所示，聲請人不否認其購買該社區5 樓時，格

　　　局已經是5 個房間，陽台外推改裝成1 間房間，且是有衛

　　　浴的套房等情，復於刑事聲請再議狀敘明又拉外線供電等

　　　情，是以聲請人所購買之房屋確有改裝而影響原公寓防水

　　　或管線設備之可能，又被告針對頂樓磁磚清運部分，於LI

　　　NE上張貼疑似清運一般雜物之照片而為質問，以上均屬可

　　　受公眾評論之事，原檢察官認被告本諸上揭事實提出相關

　　　質疑，然均遭聲請人否認，並拒絕改善，始在社區群組上

　　　發表留言等情，係針對公共事務而為發言，難認有何誹謗

　　　之意圖，核無不合。再所謂遲繳係指逾原訂期限繳納之意

　　　，聲請人所述應待遲延繳納達2 期及限期催告繳納，則為

　　　訴請法院命給付之前提要件，並非謂必達2 期以上及經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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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催告，始得謂遲繳，併此敘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前揭犯行，應認其罪嫌不足，本件

　　　再議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

五、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所載。　　　　

六、經查：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

　　　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

　　　有利之證據，有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及30年上字第

　　　816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

　　　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

　　　認定，亦有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足供參

　　　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

　　　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不至僅以

　　　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所謂補強證

　　　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

　　　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

　　　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

　　　憑信性，此亦有最高法院102 年度臺上字第4323號判決意

　　　旨可供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前述不

　　　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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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執前於偵查程序中所

　　　為之相同指訴，認被告涉有妨害名譽罪嫌，本院依職權調

　　　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卷

　　　宗全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

　　　宗全卷後，除引用前揭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所

　　　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

　　　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１、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

　　　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

　　　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

　　　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

　　　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 條

　　　第1 項及第2 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

　　　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

　　　至刑法同條第3 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

　　　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

　　　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

　　　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

　　　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

　　　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

　　　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

　　　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

　　　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

　　　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

　　　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

　　　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

　　　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此有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8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又按所謂「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

　　　意見表達」二者。「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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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

　　　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 條第1 項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者，為誹謗罪」、第3 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規定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

　　　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 條之誹

　　　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

　　　，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屬同

　　　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免責事項之「意見表達」，亦即所

　　　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

　　　評內容用詞遣字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

　　　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不能以誹謗罪相繩，蓋維

　　　護言論自由俾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健全發展，與個人名

　　　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權衡，顯有較高之價值。易言之，

　　　憲法對於「事實陳述」之言論，係透過「實質惡意原則」

　　　予以保障，對於「意見表達」之言論，則透過「合理評論

　　　原則」，亦即刑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以善意發表言論，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賦

　　　予絕對保障。

　２、經查被告與聲請人均為龍豪大廈住戶，被告時任社區主委

　　　，任職期間為110 年至112 年2 月23日。被告於如附表各

　　　該編號所示時間，以手機連線上網，在全體住戶加入之6

　　　人通訊軟體LINE「龍豪大廈」群組中發表如附表各該編號

　　　所示訊息之言論等情，有「龍豪大廈」群組之對話紀錄截

　　　圖9 幀在卷可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字第14239 號

　　　卷第15、64、65、90、91頁、偵字第18455 號卷第4 頁）

　　　，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３、被告否認其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所述均屬陳述事

　　　實，⑴就附表編號1至3號貼文部分，係正常每戶電箱都是

　　　放在1 樓，但聲請人4、5樓也有1 個小電箱，是從樓梯間

　　　電燈拉出1 條線到該樓層小電箱，這個電箱從她住處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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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來的，我是做水電，我知道。（你稱聲請人私接公電

　　　拉到她家，如何證明？）電燈的電拉去他家電箱接數據機

　　　（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32頁）。⑵就附表編號4 號貼文

　　　部分，係聲請人先請人維修，想要請用公費付費，管委會

　　　有同意此費用2950元，聲請人卻誣賴我說偷管委會錢，且

　　　他截圖沒有截清楚，我的意思是說用這筆錢必須經過管委

　　　會同意，並不是說他偷錢，我也沒有說他偷錢等語（見偵

　　　字第29726 號卷第17頁）。⑶就附表編號5、6、8、9號所

　　　示貼文部分，係因為她所在的大樓該棟屬於部分違建，將

　　　4 房1 陽台改建成5 間出租套房，而聲請人將洗衣機挪到

　　　廁所的位置，造成排水能力不足時，水與洗衣泡沫會從同

　　　棟的1、2樓倒灌出來，我只是希望她將洗衣機挪回本來的

　　　陽台位置，解決住戶這個困擾。因為她的住客煮飯都沒有

　　　過濾，很容易造成水管阻塞，其他住戶都有配合加裝過濾

　　　網，只有她拒絕，前面是因為要求她與所有屋主配合加裝

　　　濾網，她都置之不理。505 該間是違建加蓋，所以排水孔

　　　特別小，馬桶的排糞管也有受損，如果有使用的情況下，

2 樓的電燈處就會漏糞水，我是希望她能把馬桶與洗衣機

　　　等排水設施移回原本陽台的位置，同時希望她能將衣服晾

　　　曬挪回505 内而不是占用樓梯間（見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5 頁）。聲請人買這戶前，前手有改裝，把陽台改成1 間

　　　房間，所以該戶有變更管線，只要用水洗衣服，1、2樓都

　　　會漏水，且2 樓樓梯間電燈處也有漏水，因為我們把3 樓

　　　牆壁有打開來看，糞管有裂開，只要4、5樓有沖馬桶，就

　　　會漏水。（有請水電來看原因？）我自己就會（見偵字第

　　　14239 號卷第8 頁）。⑷就附表編號7 號所示貼文部分，

　　　因為我們總共有5 戶人家，每1 戶都沒有問題，我只是陳

　　　述事實詢問，因為只有她的租客占用該大樓的頂樓堆放雜

　　　物，我希望她身為房東能有所約束與改善。而樓頂全是她

　　　與她的房客堆積的雜物，要求她清理合理。冷氣漏水也確

　　　實沒處理，都滴到1 樓的遮雨棚上了。管理費的事因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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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欠超過2 個月，也沒按照社區的習慣將匯款紀錄po出來

　　　，故我按規定寄存證信函，並於公布欄張貼催繳通知而已

　　　。她曾稱樓頂防水層受損指控稱大樓維修的費用為何不能

　　　用公費？當時我們已經表示同意支付工程款，僅是要求聲

請人負責監工，因為工人是她找的，她因此不滿而怒嗆全

　　　住戶。她也曾在群組内指責我這個主委不會當乾脆下台，

　　　我當時是告知她沒有人想接，社區管委會一旦廢除要重新

　　　申請很麻煩，基於她都不解決佔用樓頂與冷氣機漏水問題

　　　，我才指責她要擺爛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别人（見偵字第18

　　　455 號卷第5 頁）。（聲請人管理費有欠繳情形？）有，

　　　我們是2 年繳納1 次管理費，1 次需繳納1000元，我們社

　　　區共5 戶，聲請人超過2 個月未繳，在111 年9 月通知繳

　　　納，期限是111 年11月25日到112 年1 月25日，聲請人逾

　　　期限沒繳納，我寄出存證信函，她於112 年2 月1 日才匯

　　　款繳納（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8 頁）。（為何說她公然

　　　侮辱所有人？）她在群組跟全部住戶說怎麼會選出我，選

　　　錯主委。（為何又說恐嚇、勒索義工主委？）我當主委不

　　　支薪水，她說我擺爛、侵占公款（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

　　　91頁）等語在卷。

　４、次查聲請意旨雖認如附表編號1 至3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故

　　　意詆毀聲請人竊用公電等節，然聲請人亦自承除1 樓設有

　　　電箱外，樓梯間亦裝設小電箱有外拉供電及在頂樓梯間架

　　　設監視器等情，且與被告所拍攝之公寓1 樓及梯間照片5

　　　幀所呈現狀相符（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35、36頁），顯

　　　見聲請人5 樓住房確有增設電箱拉外線供電之事實至明，

　　　是被告辯稱聲請人未經住戶同意私拉公電等貼文內容係基

　　　於事實之意見表達，尚非不可採信。

  ５、又查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4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故意誣指

　　　聲請人騙取清運費用（漏水之費用）等節，然觀諸被告同

　　　時於貼文下方張貼頂樓堆置雜物照片1 幀（見偵字第2972

　　　6 號卷第27頁），益徵被告貼文之初衷乃在於聲請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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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款之原因提出質疑，是聲請人僅截取片段字句即指稱被

　　　告在誹謗聲請人，顯有曲解；況此尚屬與事實相關之合理

　　　評論，實與明知為不實而虛構或出諸不論真實與否之未必

　　　故意所為之誹謗行為炯然有別。

　６、又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5、6、8、9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未

　　　經查證即誣指聲請人5 樓糞管漏水等節，然被告有提出房

　　　屋格局圖1 幀、社區外觀照片1 幀及大樓排水管線示意圖

　　　1 份以資為佐（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113、114頁）。聲

　　　請人亦自承：（你那戶因有變更格局，所以有5 個房間？

　　　）我買來就是這樣。（管線有變過？）沒有。（知道1、2

　　　3 樓有漏水情形？）1、2樓淹水過，3 樓水管破掉。（有

　　　無去找原因？）不知道。（沒找原因，怎麼知道5 樓沒問

　　　題？）因為我問過水電。我有1 間陽台外推，多1 間房間

　　　等語在卷（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92頁）。又證人周淑珍

　　　於偵訊時亦結證稱：我雖跟被告、聲請人同社區，但我沒

　　　有住那邊，我是租給別人。1 樓房客有反應整個屋子地面

　　　都是水，我請人來通水管，花了6000元，水電師傅說要1

　　　樓水管全部清查，要很多錢，我在群組反應，社區沒經費

　　　處理。過了3 個月又淹水，反覆數次，水電師傅說弄出來

　　　的是頭髮、油垢、菜渣，沒辦法判斷是哪1 戶，被告說他

　　　已經卸任了，也都是做義工的，我不敢多要求等語甚詳（

　　　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90、91頁）。足徵龍豪大廈社區客

　　　觀上確實有因漏水、管線堵塞淹水等問題，進而影響住戶

　　　日常生活之情形存在，又因社區公費有限，難以委請專家

　　　察知建物漏水、管線阻塞之成因，堪認該社區住戶均無人

　　　知曉建物漏水、管線阻塞之真正原因，而被告長期無償擔

　　　任社區主委，並自認具備水電知識，認為上揭問題之癥結

　　　係因聲請人之5 樓住房變更設計並增設套房所導致，是被

　　　告所張貼上開貼文所針對之漏水、堵塞之具體事實既屬真

　　　實，並有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之理由，亦無證據證明被告

　　　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自難認有何誹謗犯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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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誹謗罪相繩。

　７、又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7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一再無端散

　　　布多種不實言論，詆毀聲請人聲譽等節，然被告已寄發存

　　　證信函要求聲請人於111 年11月25日至112 年1 月25日限

　　　期繳納1000元，而告訴人管理費確於112 年2 月1 日始繳

　　　納一節，有郵局存摺內頁明細1 份在卷可稽，被告於此並

　　　未捏造事實。又被告就指稱聲請人占用頂樓公共空間、製

　　　造髒亂、冷氣漏水不處理等情，有其所提出之現場照片5

　　　幀附卷為佐（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115、116頁），可見

　　　被告所辯尚非無據。又貼文中「公然侮辱所有人」、「恐

　　　嚇勒索義工主委」、「廢除管委會呢？要重新申請很麻煩

　　　你要爛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別人好嗎」等語，係因聲請人先

　　　於群組跟全部住戶指稱怎麼會選出被告當主委，選錯主委

　　　，要被告下台，又說被告擺爛、侵占公款等語，有被告所

　　　提出之對話紀錄1 份存卷可憑（見偵字第29726 號卷第95

　　　至207 頁），故依完整之文意脈絡可知被告應係不滿聲請

　　　人於社區群組之發言而有所抱怨，其用語雖或有尖酸之處

　　　，然衡諸該議題為可受公評事項，且其係基於澄清事實目

　　　的下所為，雖被告本於其主觀認知而為之此等宣洩情緒性

　　　發言，或讓聲請人感到不快或名譽受損，揆諸前揭說明，

　　　尚難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

　８、至於聲請意旨所指其餘各節，或屬聲請人片面之法律思維

　　　，或為個人臆測之詞，或與本案無必然之直接關係，亦不

　　　見有何明確證據以實其說。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資證明被告確有誹謗犯行，揆諸首揭法條、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及憲法法庭判決意旨，尚難僅憑聲請人之指訴，遽為

　　　不利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至為明灼。

七、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雖執首揭理由認被告涉有妨害名譽罪

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

偵查卷宗，依其內容所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為

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已就聲請人於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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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出之告訴理由予以斟酌，詳予調查卷內所存證據，並詳

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原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

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是原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被告

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認事用

法均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於

法自無違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仍執前詞，認被告涉有

前揭犯行，尚嫌速斷，是依前開說明，本件聲請人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為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2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廖素琪

　　　　　　　　　　　　　　　　　　　法　官　江永楨

　　　　　　　　　　　　　　　　　　　法　官　楊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家欣

附表：

編號 時　　　　間 內　　　　　　　　　容 出　　　　　　　處

1 112 年1 月12

日某時許

一、說你偷電？你沒經過

　　大家表決私自拉公共

　　的電燈做你的電源，

　　這不叫偷電嗎？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左下圖

2 112 年1 月31

日7 時27分許

私自拉樓梯的電燈做插座

，算不算偷電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右上圖

3 112 年4 月19

日12時53分許

至

私自拉公電，造成公設電

費高達788 元，不用查嗎

？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左上圖

4 112 年1 月30

日8 時4 分許

自己房客製造的雜物用公

費，你還騙是處理漏水的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7頁左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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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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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三頁



費用，我才給你一票讓你

有2950元可以用，其它人

都沒同意

你還不滿意什麼，太誇張

了

5 112 年4 月23

日13時2 分至

13時10分許

我建議你去看一下505 的

廁所是不是在漏水

我四樓405 房　沒漏

二樓不可能一直漏水

那是大便管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右下圖

6 112 年4 月23

日7 時18分許

對了只要你505 房沒人住

跟洗衣機、馬桶沒使用，

我保證一樓、二樓、三樓

絕對不會淹水

偵字第29726 號第25

頁右上圖

7 112 年1 月30

日20時3 分許

我為什麼要因為你這種

1.佔用公供空間，把公寓

　當透天（把大家當空氣

　）

2.樓頂製造髒亂

3.冷氣漏水不處理

4.管理費1000不繳

5.公然侮辱所有人

6.恐嚇勒索義工主委廢除

　管委會呢？

要重新申請很麻煩你要爛

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別人好

嗎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9 頁

8 112 年2 月23

日20時41分許

@靜儀 不好意思又要麻煩

你了，你的洗衣機排水能

否換別的位置？因為你只

要一排水可能會造成一樓

、二樓淹水問題，再來就

是跟你房客說一下，廚餘

回收倒垃圾車、洗菜能否

過濾？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10頁

01

(續上頁)

第十四頁



 

 

9 112 年5 月13

日10時10分許

你房客沒煮東西

一、二樓排水管沒堵塞？

我的房客有煮東西、一、

二樓排水管也沒堵塞啊

所以我才說是你的問題啊

，有煮就塞啦，505 廁所

有修理二樓門口就不會漏

水啦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11頁

01

(續上頁)

第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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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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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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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曾欣怡
代  理  人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鄭文鉦


                    住新竹縣○○鄉○○村0鄰○○○路00○0號0樓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涉犯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
長於民國112 年12月22日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駁回聲
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
　　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
　　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
　　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
　　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
　　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
　　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
　　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
　　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
　　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
　　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
　　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
　　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
　　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
　　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4 項雖規定法
　　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
　　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
　　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
　　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
　　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
　　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
　　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
　　，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二、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曾欣怡以被告鄭文鉦涉犯妨害名譽罪嫌
　　提出告訴，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
　　罪嫌疑不足，乃於112 年11月21日以112 年度偵字第14239
　　、18455 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2 年12月22日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
　　第11726 號處分書認聲請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前揭處分書
　　於112 年12月28日送達至聲請人位於臺中市○○區○○路00
　　0 巷00號之住所，由同居人代為收受等情，有臺灣高等檢察
　　署113 年2 月7 日檢資檔字第11314502560 號函1 份及送達
　　證書1 份在卷足稽（見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第20頁、聲自
　　第8 號卷第135 頁），是以聲請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期間
　　乃自112 年12月28日發生送達效力之翌日起算10日，加計在
　　途期間後，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期間之末日為113 年1 月12
　　日，聲請人於113 年1 月4 日委任張格明律師向本院提出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卷宗全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
　　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宗全卷等查核無訛，且有上
　　揭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
　　號不起訴處分書1 份、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
　　11726 號處分書1 份、本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日
　　期戳章1 份暨聲請人委任張格明律師為代理人之刑事委任狀
　　1 份等在卷可查，是本件聲請人所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核
　　與前開聲請程序之相關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三、聲請人即告訴人曾欣怡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為「
　　龍豪大廈」之鄰居關係，2 人因社區事務產生糾紛，被告基
　　於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一）被告於112 年1 月
　　30日8 時許，在新竹縣○○鄉○○○路00○0 號3 樓住處，
　　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龍豪大廈」LINE群組中留言「自
　　己房客製造的雜物用公費，你還騙是處理漏水的費用…」。
　　（二）被告於112 年4 月23日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我建議
　　你去看一下505 的廁所是不是在漏水…」。（三）被告於上
　　揭時間地點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對了 只要你505房沒人住
　　…絕對不會淹水」（四）被告於112 年1 月30日、2 月23日
　　、5 月13日，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我為什麼要因為你這種
　　1 佔用公供（共）空間，把公寓當透天（把大家當空氣）2
　　樓頂製造髒亂…」等語，指稱告訴人住處造成漏水、廁所堵
　　塞、未繳管理費等，毀損其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
　　條第2 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四、本件經聲請人告訴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復提出再
　　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
　　6 號處分書就聲請人告訴被告涉犯妨害名譽罪嫌駁回再議，
　　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 年度偵字第14239 、1845
　　　5 號不起訴處分書意旨略以：
　１、被告固不否認有為上開貼文，惟堅決否認誹謗犯行，辯稱
　　　：我擔任110 年到112 年2 月連任兩屆主委，都是無給職
　　　，聲請人買這戶前，前手已經有改裝，把陽台改成1 間房
　　　間，所以該戶有變更管線，只要用水洗衣服，1、2樓都會
　　　漏水，且2 樓樓梯間電燈處也有漏水，因為我們把3 樓牆
　　　壁打開來看，糞管有裂開，只要4、5樓有沖馬桶，就會漏
　　　水…因為我認為如果505 沒人住，1 到3 樓就不會漏水…
　　　偷接電部分，正常每戶電箱都是放1 樓，但聲請人4、5樓
　　　也有1 個小電箱，是從樓梯間電燈拉出1 條線到該樓層小
　　　電箱，這個電箱從他住處的線拉出來的，我是做水電的所
　　　以知道…聲請人的洗衣機放房間，所以排水會影響到1 樓
　　　，2 樓門口出來電燈上方會漏水，是糞管破裂，只要樓上
　　　3、4、5 樓有使用馬桶就會滲水出來…管理費部分，我們
　　　是2 年繳1 次，1 次繳新臺幣（下同）1000元，聲請人超
　　　過2 個月未繳，我111 年9 月通知繳納，繳納期限是111
　　　年11月25日到112 年1 月25日，聲請人逾期限沒繳納，我
　　　寄出存證信函，她到112 年2 月1 日才匯款繳納…所以我
　　　說的都是事實。社區有5 戶，2 樓有2 人加入群組，所以
　　　群組裡有6 人等語。
　２、經查聲請人管理費確於112 年2 月份始繳納，故被告於11
　　　2 年1 月30日在群組指稱聲請人管理費1000元不繳乙情並
　　　未捏造事實。而聲請人並不否認其購買該社區5 樓時，格局已經是5 個房間，陽台外推改裝成1 間房間，而且是有衛浴的套房，而且1、2樓有淹水過，也自承並沒有找專家找出真正淹水的原因…亦承認4、5樓間的監視器是其前手就裝的；管理費部分承認到112 年2 月才繳納等語。被告供稱該社區1 樓已有各用戶之電箱，但聲請人在4、5樓樓梯間仍裝有私人電箱，並接管線至公共電燈處，此有被告
　　　庭提之照片在卷可參，可見被告所辯稱者均為客觀上存在
　　　之事實。
　３、次查聲請人請求傳喚鄰居即證人紀雅瓊、周淑珍，惟證人
　　　經傳喚數次始到庭，到庭後顯然不願意對2 人之糾紛事件
　　　多加以陳述，僅陳稱被告與聲請人經常有口角，彼此在社
　　　區LINE上爭執，證人周淑珍並證述1 樓確實發生水管阻塞
　　　，常淹水，都是自己找人來處理等語。可認該社區確實長
　　　期以來存在著漏水、管線堵塞等諸多問題，然因社區戶數
　　　不多，且多為出租狀況，又無定期選出社區委員之機制，
　　　被告因而擔任無給職之主委，又因其自認有水電管線知識
　　　，認為問題點出在聲請人的5 樓改裝後的使用問題，然被
　　　告所提出之質疑均遭聲請人否認，並拒絕改善，而其他住
　　　戶為免衍生糾紛，均不願加入討論解決，是該社區之淹水
　　　、管線問題真正原因，並未經過社區委請專業人士加以查
　　　證判斷，而被告因認聲請人不願意改善導致問題無法獲得
　　　解決，於是在社區群組上發表留言，雖有部分用語較為激
　　　烈，然所為之陳述均為公共事務，並未針對聲請人個人私
　　　德或私領域之批評，且該群組成員皆為社區住戶，本對聲請人及被告之爭執已有所知情，並非捏造完全不存在之事實，難認其有散布於眾及故意誹謗聲請人名譽之意圖。此
　　　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前述犯行，參諸
　　　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意旨，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等語。
（二）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書理由略以：依原不起訴處分所示，聲請人不否認其購買該社區5 樓時，格
　　　局已經是5 個房間，陽台外推改裝成1 間房間，且是有衛
　　　浴的套房等情，復於刑事聲請再議狀敘明又拉外線供電等
　　　情，是以聲請人所購買之房屋確有改裝而影響原公寓防水
　　　或管線設備之可能，又被告針對頂樓磁磚清運部分，於LI
　　　NE上張貼疑似清運一般雜物之照片而為質問，以上均屬可
　　　受公眾評論之事，原檢察官認被告本諸上揭事實提出相關
　　　質疑，然均遭聲請人否認，並拒絕改善，始在社區群組上
　　　發表留言等情，係針對公共事務而為發言，難認有何誹謗
　　　之意圖，核無不合。再所謂遲繳係指逾原訂期限繳納之意
　　　，聲請人所述應待遲延繳納達2 期及限期催告繳納，則為
　　　訴請法院命給付之前提要件，並非謂必達2 期以上及經限
　　　期催告，始得謂遲繳，併此敘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前揭犯行，應認其罪嫌不足，本件
　　　再議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
五、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六、經查：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
　　　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
　　　有利之證據，有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及30年上字第
　　　816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
　　　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
　　　認定，亦有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足供參
　　　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
　　　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不至僅以
　　　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所謂補強證
　　　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
　　　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
　　　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
　　　憑信性，此亦有最高法院102 年度臺上字第4323號判決意
　　　旨可供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前述不
　　　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執前於偵查程序中所
　　　為之相同指訴，認被告涉有妨害名譽罪嫌，本院依職權調
　　　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卷
　　　宗全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
　　　宗全卷後，除引用前揭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所
　　　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
　　　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１、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
　　　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
　　　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
　　　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
　　　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 條
　　　第1 項及第2 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
　　　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
　　　至刑法同條第3 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
　　　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
　　　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
　　　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
　　　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
　　　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
　　　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
　　　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
　　　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
　　　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
　　　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
　　　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
　　　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此有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8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又按所謂「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
　　　意見表達」二者。「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
　　　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
　　　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 條第1 項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者，為誹謗罪」、第3 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規定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
　　　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 條之誹
　　　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
　　　，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屬同
　　　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免責事項之「意見表達」，亦即所
　　　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
　　　評內容用詞遣字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
　　　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不能以誹謗罪相繩，蓋維
　　　護言論自由俾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健全發展，與個人名
　　　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權衡，顯有較高之價值。易言之，
　　　憲法對於「事實陳述」之言論，係透過「實質惡意原則」
　　　予以保障，對於「意見表達」之言論，則透過「合理評論
　　　原則」，亦即刑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以善意發表言論，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賦
　　　予絕對保障。
　２、經查被告與聲請人均為龍豪大廈住戶，被告時任社區主委
　　　，任職期間為110 年至112 年2 月23日。被告於如附表各
　　　該編號所示時間，以手機連線上網，在全體住戶加入之6
　　　人通訊軟體LINE「龍豪大廈」群組中發表如附表各該編號
　　　所示訊息之言論等情，有「龍豪大廈」群組之對話紀錄截
　　　圖9 幀在卷可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字第14239 號
　　　卷第15、64、65、90、91頁、偵字第18455 號卷第4 頁）
　　　，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３、被告否認其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所述均屬陳述事
　　　實，⑴就附表編號1至3號貼文部分，係正常每戶電箱都是
　　　放在1 樓，但聲請人4、5樓也有1 個小電箱，是從樓梯間
　　　電燈拉出1 條線到該樓層小電箱，這個電箱從她住處的線
　　　拉出來的，我是做水電，我知道。（你稱聲請人私接公電
　　　拉到她家，如何證明？）電燈的電拉去他家電箱接數據機
　　　（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32頁）。⑵就附表編號4 號貼文
　　　部分，係聲請人先請人維修，想要請用公費付費，管委會
　　　有同意此費用2950元，聲請人卻誣賴我說偷管委會錢，且
　　　他截圖沒有截清楚，我的意思是說用這筆錢必須經過管委
　　　會同意，並不是說他偷錢，我也沒有說他偷錢等語（見偵
　　　字第29726 號卷第17頁）。⑶就附表編號5、6、8、9號所
　　　示貼文部分，係因為她所在的大樓該棟屬於部分違建，將
　　　4 房1 陽台改建成5 間出租套房，而聲請人將洗衣機挪到
　　　廁所的位置，造成排水能力不足時，水與洗衣泡沫會從同
　　　棟的1、2樓倒灌出來，我只是希望她將洗衣機挪回本來的
　　　陽台位置，解決住戶這個困擾。因為她的住客煮飯都沒有
　　　過濾，很容易造成水管阻塞，其他住戶都有配合加裝過濾
　　　網，只有她拒絕，前面是因為要求她與所有屋主配合加裝
　　　濾網，她都置之不理。505 該間是違建加蓋，所以排水孔
　　　特別小，馬桶的排糞管也有受損，如果有使用的情況下，2 樓的電燈處就會漏糞水，我是希望她能把馬桶與洗衣機
　　　等排水設施移回原本陽台的位置，同時希望她能將衣服晾
　　　曬挪回505 内而不是占用樓梯間（見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5 頁）。聲請人買這戶前，前手有改裝，把陽台改成1 間
　　　房間，所以該戶有變更管線，只要用水洗衣服，1、2樓都
　　　會漏水，且2 樓樓梯間電燈處也有漏水，因為我們把3 樓
　　　牆壁有打開來看，糞管有裂開，只要4、5樓有沖馬桶，就
　　　會漏水。（有請水電來看原因？）我自己就會（見偵字第
　　　14239 號卷第8 頁）。⑷就附表編號7 號所示貼文部分，
　　　因為我們總共有5 戶人家，每1 戶都沒有問題，我只是陳
　　　述事實詢問，因為只有她的租客占用該大樓的頂樓堆放雜
　　　物，我希望她身為房東能有所約束與改善。而樓頂全是她
　　　與她的房客堆積的雜物，要求她清理合理。冷氣漏水也確
　　　實沒處理，都滴到1 樓的遮雨棚上了。管理費的事因為她
　　　拖欠超過2 個月，也沒按照社區的習慣將匯款紀錄po出來
　　　，故我按規定寄存證信函，並於公布欄張貼催繳通知而已
　　　。她曾稱樓頂防水層受損指控稱大樓維修的費用為何不能
　　　用公費？當時我們已經表示同意支付工程款，僅是要求聲請人負責監工，因為工人是她找的，她因此不滿而怒嗆全
　　　住戶。她也曾在群組内指責我這個主委不會當乾脆下台，
　　　我當時是告知她沒有人想接，社區管委會一旦廢除要重新
　　　申請很麻煩，基於她都不解決佔用樓頂與冷氣機漏水問題
　　　，我才指責她要擺爛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别人（見偵字第18
　　　455 號卷第5 頁）。（聲請人管理費有欠繳情形？）有，
　　　我們是2 年繳納1 次管理費，1 次需繳納1000元，我們社
　　　區共5 戶，聲請人超過2 個月未繳，在111 年9 月通知繳
　　　納，期限是111 年11月25日到112 年1 月25日，聲請人逾
　　　期限沒繳納，我寄出存證信函，她於112 年2 月1 日才匯
　　　款繳納（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8 頁）。（為何說她公然
　　　侮辱所有人？）她在群組跟全部住戶說怎麼會選出我，選
　　　錯主委。（為何又說恐嚇、勒索義工主委？）我當主委不
　　　支薪水，她說我擺爛、侵占公款（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
　　　91頁）等語在卷。
　４、次查聲請意旨雖認如附表編號1 至3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故
　　　意詆毀聲請人竊用公電等節，然聲請人亦自承除1 樓設有
　　　電箱外，樓梯間亦裝設小電箱有外拉供電及在頂樓梯間架
　　　設監視器等情，且與被告所拍攝之公寓1 樓及梯間照片5
　　　幀所呈現狀相符（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35、36頁），顯
　　　見聲請人5 樓住房確有增設電箱拉外線供電之事實至明，
　　　是被告辯稱聲請人未經住戶同意私拉公電等貼文內容係基
　　　於事實之意見表達，尚非不可採信。
  ５、又查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4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故意誣指
　　　聲請人騙取清運費用（漏水之費用）等節，然觀諸被告同
　　　時於貼文下方張貼頂樓堆置雜物照片1 幀（見偵字第2972
　　　6 號卷第27頁），益徵被告貼文之初衷乃在於聲請人使用
　　　公款之原因提出質疑，是聲請人僅截取片段字句即指稱被
　　　告在誹謗聲請人，顯有曲解；況此尚屬與事實相關之合理
　　　評論，實與明知為不實而虛構或出諸不論真實與否之未必
　　　故意所為之誹謗行為炯然有別。
　６、又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5、6、8、9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未
　　　經查證即誣指聲請人5 樓糞管漏水等節，然被告有提出房
　　　屋格局圖1 幀、社區外觀照片1 幀及大樓排水管線示意圖
　　　1 份以資為佐（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113、114頁）。聲
　　　請人亦自承：（你那戶因有變更格局，所以有5 個房間？
　　　）我買來就是這樣。（管線有變過？）沒有。（知道1、2
　　　3 樓有漏水情形？）1、2樓淹水過，3 樓水管破掉。（有
　　　無去找原因？）不知道。（沒找原因，怎麼知道5 樓沒問
　　　題？）因為我問過水電。我有1 間陽台外推，多1 間房間
　　　等語在卷（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92頁）。又證人周淑珍
　　　於偵訊時亦結證稱：我雖跟被告、聲請人同社區，但我沒
　　　有住那邊，我是租給別人。1 樓房客有反應整個屋子地面
　　　都是水，我請人來通水管，花了6000元，水電師傅說要1
　　　樓水管全部清查，要很多錢，我在群組反應，社區沒經費
　　　處理。過了3 個月又淹水，反覆數次，水電師傅說弄出來
　　　的是頭髮、油垢、菜渣，沒辦法判斷是哪1 戶，被告說他
　　　已經卸任了，也都是做義工的，我不敢多要求等語甚詳（
　　　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90、91頁）。足徵龍豪大廈社區客
　　　觀上確實有因漏水、管線堵塞淹水等問題，進而影響住戶
　　　日常生活之情形存在，又因社區公費有限，難以委請專家
　　　察知建物漏水、管線阻塞之成因，堪認該社區住戶均無人
　　　知曉建物漏水、管線阻塞之真正原因，而被告長期無償擔
　　　任社區主委，並自認具備水電知識，認為上揭問題之癥結
　　　係因聲請人之5 樓住房變更設計並增設套房所導致，是被
　　　告所張貼上開貼文所針對之漏水、堵塞之具體事實既屬真
　　　實，並有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之理由，亦無證據證明被告
　　　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自難認有何誹謗犯意，無
　　　從以誹謗罪相繩。
　７、又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7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一再無端散
　　　布多種不實言論，詆毀聲請人聲譽等節，然被告已寄發存
　　　證信函要求聲請人於111 年11月25日至112 年1 月25日限
　　　期繳納1000元，而告訴人管理費確於112 年2 月1 日始繳
　　　納一節，有郵局存摺內頁明細1 份在卷可稽，被告於此並
　　　未捏造事實。又被告就指稱聲請人占用頂樓公共空間、製
　　　造髒亂、冷氣漏水不處理等情，有其所提出之現場照片5
　　　幀附卷為佐（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115、116頁），可見
　　　被告所辯尚非無據。又貼文中「公然侮辱所有人」、「恐
　　　嚇勒索義工主委」、「廢除管委會呢？要重新申請很麻煩
　　　你要爛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別人好嗎」等語，係因聲請人先
　　　於群組跟全部住戶指稱怎麼會選出被告當主委，選錯主委
　　　，要被告下台，又說被告擺爛、侵占公款等語，有被告所
　　　提出之對話紀錄1 份存卷可憑（見偵字第29726 號卷第95
　　　至207 頁），故依完整之文意脈絡可知被告應係不滿聲請
　　　人於社區群組之發言而有所抱怨，其用語雖或有尖酸之處
　　　，然衡諸該議題為可受公評事項，且其係基於澄清事實目
　　　的下所為，雖被告本於其主觀認知而為之此等宣洩情緒性
　　　發言，或讓聲請人感到不快或名譽受損，揆諸前揭說明，
　　　尚難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
　８、至於聲請意旨所指其餘各節，或屬聲請人片面之法律思維
　　　，或為個人臆測之詞，或與本案無必然之直接關係，亦不
　　　見有何明確證據以實其說。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資證明被告確有誹謗犯行，揆諸首揭法條、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及憲法法庭判決意旨，尚難僅憑聲請人之指訴，遽為
　　　不利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至為明灼。
七、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雖執首揭理由認被告涉有妨害名譽罪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依其內容所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已就聲請人於偵查時提出之告訴理由予以斟酌，詳予調查卷內所存證據，並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原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是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認事用法均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於法自無違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仍執前詞，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尚嫌速斷，是依前開說明，本件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2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廖素琪
　　　　　　　　　　　　　　　　　　　法　官　江永楨
　　　　　　　　　　　　　　　　　　　法　官　楊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家欣
附表：
		編號

		時　　　　間

		內　　　　　　　　　容

		出　　　　　　　處



		1

		112 年1 月12
日某時許

		一、說你偷電？你沒經過
　　大家表決私自拉公共
　　的電燈做你的電源，
　　這不叫偷電嗎？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左下圖



		2

		112 年1 月31
日7 時27分許

		私自拉樓梯的電燈做插座
，算不算偷電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右上圖



		3

		112 年4 月19
日12時53分許
至

		私自拉公電，造成公設電
費高達788 元，不用查嗎
？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左上圖



		4

		112 年1 月30
日8 時4 分許

		自己房客製造的雜物用公
費，你還騙是處理漏水的
費用，我才給你一票讓你
有2950元可以用，其它人
都沒同意
你還不滿意什麼，太誇張
了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7頁左下圖



		5

		112 年4 月23
日13時2 分至
13時10分許

		我建議你去看一下505 的
廁所是不是在漏水
我四樓405 房　沒漏
二樓不可能一直漏水
那是大便管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右下圖



		6

		112 年4 月23
日7 時18分許

		對了只要你505 房沒人住
跟洗衣機、馬桶沒使用，
我保證一樓、二樓、三樓
絕對不會淹水

		偵字第29726 號第25
頁右上圖



		7

		112 年1 月30
日20時3 分許

		我為什麼要因為你這種
1.佔用公供空間，把公寓
　當透天（把大家當空氣
　）
2.樓頂製造髒亂
3.冷氣漏水不處理
4.管理費1000不繳
5.公然侮辱所有人
6.恐嚇勒索義工主委廢除
　管委會呢？
要重新申請很麻煩你要爛
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別人好
嗎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9 頁



		8

		112 年2 月23日20時41分許

		@靜儀 不好意思又要麻煩
你了，你的洗衣機排水能
否換別的位置？因為你只
要一排水可能會造成一樓
、二樓淹水問題，再來就
是跟你房客說一下，廚餘
回收倒垃圾車、洗菜能否
過濾？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10頁



		9

		112 年5 月13日10時10分許

		你房客沒煮東西
一、二樓排水管沒堵塞？
我的房客有煮東西、一、
二樓排水管也沒堵塞啊
所以我才說是你的問題啊
，有煮就塞啦，505 廁所
有修理二樓門口就不會漏
水啦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11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曾欣怡
代  理  人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鄭文鉦

                    住新竹縣○○鄉○○村0鄰○○○路00○0號0樓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涉犯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
長於民國112 年12月22日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駁回聲
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
　　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
　　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
　　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
　　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
　　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
　　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
　　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
　　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
　　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
　　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
　　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
　　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
　　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
　　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4 項雖規定法
　　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
　　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
　　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
　　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
　　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
　　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
　　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
　　，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二、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曾欣怡以被告鄭文鉦涉犯妨害名譽罪嫌
　　提出告訴，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
　　罪嫌疑不足，乃於112 年11月21日以112 年度偵字第14239
　　、18455 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2 年12月22日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
　　第11726 號處分書認聲請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前揭處分書
　　於112 年12月28日送達至聲請人位於臺中市○○區○○路00
　　0 巷00號之住所，由同居人代為收受等情，有臺灣高等檢察
　　署113 年2 月7 日檢資檔字第11314502560 號函1 份及送達
　　證書1 份在卷足稽（見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第20頁、聲自
　　第8 號卷第135 頁），是以聲請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期間
　　乃自112 年12月28日發生送達效力之翌日起算10日，加計在
　　途期間後，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期間之末日為113 年1 月12
　　日，聲請人於113 年1 月4 日委任張格明律師向本院提出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卷宗全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
　　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宗全卷等查核無訛，且有上
　　揭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
　　號不起訴處分書1 份、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
　　11726 號處分書1 份、本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日
　　期戳章1 份暨聲請人委任張格明律師為代理人之刑事委任狀
　　1 份等在卷可查，是本件聲請人所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核
　　與前開聲請程序之相關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三、聲請人即告訴人曾欣怡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為「
　　龍豪大廈」之鄰居關係，2 人因社區事務產生糾紛，被告基
　　於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一）被告於112 年1 月
　　30日8 時許，在新竹縣○○鄉○○○路00○0 號3 樓住處，
　　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龍豪大廈」LINE群組中留言「自
　　己房客製造的雜物用公費，你還騙是處理漏水的費用…」。
　　（二）被告於112 年4 月23日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我建議
　　你去看一下505 的廁所是不是在漏水…」。（三）被告於上
　　揭時間地點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對了 只要你505房沒人住
　　…絕對不會淹水」（四）被告於112 年1 月30日、2 月23日
　　、5 月13日，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我為什麼要因為你這種
　　1 佔用公供（共）空間，把公寓當透天（把大家當空氣）2
　　樓頂製造髒亂…」等語，指稱告訴人住處造成漏水、廁所堵
　　塞、未繳管理費等，毀損其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
　　條第2 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四、本件經聲請人告訴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復提出再
　　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
　　6 號處分書就聲請人告訴被告涉犯妨害名譽罪嫌駁回再議，
　　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 年度偵字第14239 、1845
　　　5 號不起訴處分書意旨略以：
　１、被告固不否認有為上開貼文，惟堅決否認誹謗犯行，辯稱
　　　：我擔任110 年到112 年2 月連任兩屆主委，都是無給職
　　　，聲請人買這戶前，前手已經有改裝，把陽台改成1 間房
　　　間，所以該戶有變更管線，只要用水洗衣服，1、2樓都會
　　　漏水，且2 樓樓梯間電燈處也有漏水，因為我們把3 樓牆
　　　壁打開來看，糞管有裂開，只要4、5樓有沖馬桶，就會漏
　　　水…因為我認為如果505 沒人住，1 到3 樓就不會漏水…
　　　偷接電部分，正常每戶電箱都是放1 樓，但聲請人4、5樓
　　　也有1 個小電箱，是從樓梯間電燈拉出1 條線到該樓層小
　　　電箱，這個電箱從他住處的線拉出來的，我是做水電的所
　　　以知道…聲請人的洗衣機放房間，所以排水會影響到1 樓
　　　，2 樓門口出來電燈上方會漏水，是糞管破裂，只要樓上
　　　3、4、5 樓有使用馬桶就會滲水出來…管理費部分，我們
　　　是2 年繳1 次，1 次繳新臺幣（下同）1000元，聲請人超
　　　過2 個月未繳，我111 年9 月通知繳納，繳納期限是111
　　　年11月25日到112 年1 月25日，聲請人逾期限沒繳納，我
　　　寄出存證信函，她到112 年2 月1 日才匯款繳納…所以我
　　　說的都是事實。社區有5 戶，2 樓有2 人加入群組，所以
　　　群組裡有6 人等語。
　２、經查聲請人管理費確於112 年2 月份始繳納，故被告於11
　　　2 年1 月30日在群組指稱聲請人管理費1000元不繳乙情並
　　　未捏造事實。而聲請人並不否認其購買該社區5 樓時，格
      局已經是5 個房間，陽台外推改裝成1 間房間，而且是有
      衛浴的套房，而且1、2樓有淹水過，也自承並沒有找專家
      找出真正淹水的原因…亦承認4、5樓間的監視器是其前手
      就裝的；管理費部分承認到112 年2 月才繳納等語。被告
      供稱該社區1 樓已有各用戶之電箱，但聲請人在4、5樓樓
      梯間仍裝有私人電箱，並接管線至公共電燈處，此有被告
　　　庭提之照片在卷可參，可見被告所辯稱者均為客觀上存在
　　　之事實。
　３、次查聲請人請求傳喚鄰居即證人紀雅瓊、周淑珍，惟證人
　　　經傳喚數次始到庭，到庭後顯然不願意對2 人之糾紛事件
　　　多加以陳述，僅陳稱被告與聲請人經常有口角，彼此在社
　　　區LINE上爭執，證人周淑珍並證述1 樓確實發生水管阻塞
　　　，常淹水，都是自己找人來處理等語。可認該社區確實長
　　　期以來存在著漏水、管線堵塞等諸多問題，然因社區戶數
　　　不多，且多為出租狀況，又無定期選出社區委員之機制，
　　　被告因而擔任無給職之主委，又因其自認有水電管線知識
　　　，認為問題點出在聲請人的5 樓改裝後的使用問題，然被
　　　告所提出之質疑均遭聲請人否認，並拒絕改善，而其他住
　　　戶為免衍生糾紛，均不願加入討論解決，是該社區之淹水
　　　、管線問題真正原因，並未經過社區委請專業人士加以查
　　　證判斷，而被告因認聲請人不願意改善導致問題無法獲得
　　　解決，於是在社區群組上發表留言，雖有部分用語較為激
　　　烈，然所為之陳述均為公共事務，並未針對聲請人個人私
　　　德或私領域之批評，且該群組成員皆為社區住戶，本對聲
      請人及被告之爭執已有所知情，並非捏造完全不存在之事
      實，難認其有散布於眾及故意誹謗聲請人名譽之意圖。此
　　　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前述犯行，參諸
　　　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意旨，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等語。
（二）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書理由略以：依原
      不起訴處分所示，聲請人不否認其購買該社區5 樓時，格
　　　局已經是5 個房間，陽台外推改裝成1 間房間，且是有衛
　　　浴的套房等情，復於刑事聲請再議狀敘明又拉外線供電等
　　　情，是以聲請人所購買之房屋確有改裝而影響原公寓防水
　　　或管線設備之可能，又被告針對頂樓磁磚清運部分，於LI
　　　NE上張貼疑似清運一般雜物之照片而為質問，以上均屬可
　　　受公眾評論之事，原檢察官認被告本諸上揭事實提出相關
　　　質疑，然均遭聲請人否認，並拒絕改善，始在社區群組上
　　　發表留言等情，係針對公共事務而為發言，難認有何誹謗
　　　之意圖，核無不合。再所謂遲繳係指逾原訂期限繳納之意
　　　，聲請人所述應待遲延繳納達2 期及限期催告繳納，則為
　　　訴請法院命給付之前提要件，並非謂必達2 期以上及經限
　　　期催告，始得謂遲繳，併此敘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前揭犯行，應認其罪嫌不足，本件
　　　再議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
五、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所載。　　　　
六、經查：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
　　　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
　　　有利之證據，有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及30年上字第
　　　816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
　　　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
　　　認定，亦有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足供參
　　　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
　　　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不至僅以
　　　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所謂補強證
　　　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
　　　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
　　　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
　　　憑信性，此亦有最高法院102 年度臺上字第4323號判決意
　　　旨可供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前述不
　　　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執前於偵查程序中所
　　　為之相同指訴，認被告涉有妨害名譽罪嫌，本院依職權調
　　　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卷
　　　宗全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
　　　宗全卷後，除引用前揭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所
　　　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
　　　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１、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
　　　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
　　　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
　　　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
　　　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 條
　　　第1 項及第2 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
　　　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
　　　至刑法同條第3 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
　　　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
　　　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
　　　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
　　　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
　　　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
　　　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
　　　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
　　　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
　　　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
　　　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
　　　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
　　　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此有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8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又按所謂「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
　　　意見表達」二者。「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
　　　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
　　　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 條第1 項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者，為誹謗罪」、第3 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規定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
　　　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 條之誹
　　　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
　　　，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屬同
　　　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免責事項之「意見表達」，亦即所
　　　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
　　　評內容用詞遣字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
　　　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不能以誹謗罪相繩，蓋維
　　　護言論自由俾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健全發展，與個人名
　　　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權衡，顯有較高之價值。易言之，
　　　憲法對於「事實陳述」之言論，係透過「實質惡意原則」
　　　予以保障，對於「意見表達」之言論，則透過「合理評論
　　　原則」，亦即刑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以善意發表言論，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賦
　　　予絕對保障。
　２、經查被告與聲請人均為龍豪大廈住戶，被告時任社區主委
　　　，任職期間為110 年至112 年2 月23日。被告於如附表各
　　　該編號所示時間，以手機連線上網，在全體住戶加入之6
　　　人通訊軟體LINE「龍豪大廈」群組中發表如附表各該編號
　　　所示訊息之言論等情，有「龍豪大廈」群組之對話紀錄截
　　　圖9 幀在卷可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字第14239 號
　　　卷第15、64、65、90、91頁、偵字第18455 號卷第4 頁）
　　　，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３、被告否認其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所述均屬陳述事
　　　實，⑴就附表編號1至3號貼文部分，係正常每戶電箱都是
　　　放在1 樓，但聲請人4、5樓也有1 個小電箱，是從樓梯間
　　　電燈拉出1 條線到該樓層小電箱，這個電箱從她住處的線
　　　拉出來的，我是做水電，我知道。（你稱聲請人私接公電
　　　拉到她家，如何證明？）電燈的電拉去他家電箱接數據機
　　　（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32頁）。⑵就附表編號4 號貼文
　　　部分，係聲請人先請人維修，想要請用公費付費，管委會
　　　有同意此費用2950元，聲請人卻誣賴我說偷管委會錢，且
　　　他截圖沒有截清楚，我的意思是說用這筆錢必須經過管委
　　　會同意，並不是說他偷錢，我也沒有說他偷錢等語（見偵
　　　字第29726 號卷第17頁）。⑶就附表編號5、6、8、9號所
　　　示貼文部分，係因為她所在的大樓該棟屬於部分違建，將
　　　4 房1 陽台改建成5 間出租套房，而聲請人將洗衣機挪到
　　　廁所的位置，造成排水能力不足時，水與洗衣泡沫會從同
　　　棟的1、2樓倒灌出來，我只是希望她將洗衣機挪回本來的
　　　陽台位置，解決住戶這個困擾。因為她的住客煮飯都沒有
　　　過濾，很容易造成水管阻塞，其他住戶都有配合加裝過濾
　　　網，只有她拒絕，前面是因為要求她與所有屋主配合加裝
　　　濾網，她都置之不理。505 該間是違建加蓋，所以排水孔
　　　特別小，馬桶的排糞管也有受損，如果有使用的情況下，
      2 樓的電燈處就會漏糞水，我是希望她能把馬桶與洗衣機
　　　等排水設施移回原本陽台的位置，同時希望她能將衣服晾
　　　曬挪回505 内而不是占用樓梯間（見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5 頁）。聲請人買這戶前，前手有改裝，把陽台改成1 間
　　　房間，所以該戶有變更管線，只要用水洗衣服，1、2樓都
　　　會漏水，且2 樓樓梯間電燈處也有漏水，因為我們把3 樓
　　　牆壁有打開來看，糞管有裂開，只要4、5樓有沖馬桶，就
　　　會漏水。（有請水電來看原因？）我自己就會（見偵字第
　　　14239 號卷第8 頁）。⑷就附表編號7 號所示貼文部分，
　　　因為我們總共有5 戶人家，每1 戶都沒有問題，我只是陳
　　　述事實詢問，因為只有她的租客占用該大樓的頂樓堆放雜
　　　物，我希望她身為房東能有所約束與改善。而樓頂全是她
　　　與她的房客堆積的雜物，要求她清理合理。冷氣漏水也確
　　　實沒處理，都滴到1 樓的遮雨棚上了。管理費的事因為她
　　　拖欠超過2 個月，也沒按照社區的習慣將匯款紀錄po出來
　　　，故我按規定寄存證信函，並於公布欄張貼催繳通知而已
　　　。她曾稱樓頂防水層受損指控稱大樓維修的費用為何不能
　　　用公費？當時我們已經表示同意支付工程款，僅是要求聲
      請人負責監工，因為工人是她找的，她因此不滿而怒嗆全
　　　住戶。她也曾在群組内指責我這個主委不會當乾脆下台，
　　　我當時是告知她沒有人想接，社區管委會一旦廢除要重新
　　　申請很麻煩，基於她都不解決佔用樓頂與冷氣機漏水問題
　　　，我才指責她要擺爛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别人（見偵字第18
　　　455 號卷第5 頁）。（聲請人管理費有欠繳情形？）有，
　　　我們是2 年繳納1 次管理費，1 次需繳納1000元，我們社
　　　區共5 戶，聲請人超過2 個月未繳，在111 年9 月通知繳
　　　納，期限是111 年11月25日到112 年1 月25日，聲請人逾
　　　期限沒繳納，我寄出存證信函，她於112 年2 月1 日才匯
　　　款繳納（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8 頁）。（為何說她公然
　　　侮辱所有人？）她在群組跟全部住戶說怎麼會選出我，選
　　　錯主委。（為何又說恐嚇、勒索義工主委？）我當主委不
　　　支薪水，她說我擺爛、侵占公款（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
　　　91頁）等語在卷。
　４、次查聲請意旨雖認如附表編號1 至3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故
　　　意詆毀聲請人竊用公電等節，然聲請人亦自承除1 樓設有
　　　電箱外，樓梯間亦裝設小電箱有外拉供電及在頂樓梯間架
　　　設監視器等情，且與被告所拍攝之公寓1 樓及梯間照片5
　　　幀所呈現狀相符（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35、36頁），顯
　　　見聲請人5 樓住房確有增設電箱拉外線供電之事實至明，
　　　是被告辯稱聲請人未經住戶同意私拉公電等貼文內容係基
　　　於事實之意見表達，尚非不可採信。
  ５、又查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4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故意誣指
　　　聲請人騙取清運費用（漏水之費用）等節，然觀諸被告同
　　　時於貼文下方張貼頂樓堆置雜物照片1 幀（見偵字第2972
　　　6 號卷第27頁），益徵被告貼文之初衷乃在於聲請人使用
　　　公款之原因提出質疑，是聲請人僅截取片段字句即指稱被
　　　告在誹謗聲請人，顯有曲解；況此尚屬與事實相關之合理
　　　評論，實與明知為不實而虛構或出諸不論真實與否之未必
　　　故意所為之誹謗行為炯然有別。
　６、又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5、6、8、9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未
　　　經查證即誣指聲請人5 樓糞管漏水等節，然被告有提出房
　　　屋格局圖1 幀、社區外觀照片1 幀及大樓排水管線示意圖
　　　1 份以資為佐（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113、114頁）。聲
　　　請人亦自承：（你那戶因有變更格局，所以有5 個房間？
　　　）我買來就是這樣。（管線有變過？）沒有。（知道1、2
　　　3 樓有漏水情形？）1、2樓淹水過，3 樓水管破掉。（有
　　　無去找原因？）不知道。（沒找原因，怎麼知道5 樓沒問
　　　題？）因為我問過水電。我有1 間陽台外推，多1 間房間
　　　等語在卷（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92頁）。又證人周淑珍
　　　於偵訊時亦結證稱：我雖跟被告、聲請人同社區，但我沒
　　　有住那邊，我是租給別人。1 樓房客有反應整個屋子地面
　　　都是水，我請人來通水管，花了6000元，水電師傅說要1
　　　樓水管全部清查，要很多錢，我在群組反應，社區沒經費
　　　處理。過了3 個月又淹水，反覆數次，水電師傅說弄出來
　　　的是頭髮、油垢、菜渣，沒辦法判斷是哪1 戶，被告說他
　　　已經卸任了，也都是做義工的，我不敢多要求等語甚詳（
　　　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90、91頁）。足徵龍豪大廈社區客
　　　觀上確實有因漏水、管線堵塞淹水等問題，進而影響住戶
　　　日常生活之情形存在，又因社區公費有限，難以委請專家
　　　察知建物漏水、管線阻塞之成因，堪認該社區住戶均無人
　　　知曉建物漏水、管線阻塞之真正原因，而被告長期無償擔
　　　任社區主委，並自認具備水電知識，認為上揭問題之癥結
　　　係因聲請人之5 樓住房變更設計並增設套房所導致，是被
　　　告所張貼上開貼文所針對之漏水、堵塞之具體事實既屬真
　　　實，並有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之理由，亦無證據證明被告
　　　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自難認有何誹謗犯意，無
　　　從以誹謗罪相繩。
　７、又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7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一再無端散
　　　布多種不實言論，詆毀聲請人聲譽等節，然被告已寄發存
　　　證信函要求聲請人於111 年11月25日至112 年1 月25日限
　　　期繳納1000元，而告訴人管理費確於112 年2 月1 日始繳
　　　納一節，有郵局存摺內頁明細1 份在卷可稽，被告於此並
　　　未捏造事實。又被告就指稱聲請人占用頂樓公共空間、製
　　　造髒亂、冷氣漏水不處理等情，有其所提出之現場照片5
　　　幀附卷為佐（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115、116頁），可見
　　　被告所辯尚非無據。又貼文中「公然侮辱所有人」、「恐
　　　嚇勒索義工主委」、「廢除管委會呢？要重新申請很麻煩
　　　你要爛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別人好嗎」等語，係因聲請人先
　　　於群組跟全部住戶指稱怎麼會選出被告當主委，選錯主委
　　　，要被告下台，又說被告擺爛、侵占公款等語，有被告所
　　　提出之對話紀錄1 份存卷可憑（見偵字第29726 號卷第95
　　　至207 頁），故依完整之文意脈絡可知被告應係不滿聲請
　　　人於社區群組之發言而有所抱怨，其用語雖或有尖酸之處
　　　，然衡諸該議題為可受公評事項，且其係基於澄清事實目
　　　的下所為，雖被告本於其主觀認知而為之此等宣洩情緒性
　　　發言，或讓聲請人感到不快或名譽受損，揆諸前揭說明，
　　　尚難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
　８、至於聲請意旨所指其餘各節，或屬聲請人片面之法律思維
　　　，或為個人臆測之詞，或與本案無必然之直接關係，亦不
　　　見有何明確證據以實其說。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資證明被告確有誹謗犯行，揆諸首揭法條、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及憲法法庭判決意旨，尚難僅憑聲請人之指訴，遽為
　　　不利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至為明灼。
七、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雖執首揭理由認被告涉有妨害名譽罪
    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
    偵查卷宗，依其內容所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為
    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已就聲請人於偵查
    時提出之告訴理由予以斟酌，詳予調查卷內所存證據，並詳
    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原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
    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是原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被告
    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認事用
    法均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於
    法自無違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仍執前詞，認被告涉有
    前揭犯行，尚嫌速斷，是依前開說明，本件聲請人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為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2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廖素琪
　　　　　　　　　　　　　　　　　　　法　官　江永楨
　　　　　　　　　　　　　　　　　　　法　官　楊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家欣
附表：
編號 時　　　　間 內　　　　　　　　　容 出　　　　　　　處 1 112 年1 月12 日某時許 一、說你偷電？你沒經過 　　大家表決私自拉公共 　　的電燈做你的電源， 　　這不叫偷電嗎？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左下圖 2 112 年1 月31 日7 時27分許 私自拉樓梯的電燈做插座 ，算不算偷電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右上圖 3 112 年4 月19 日12時53分許 至 私自拉公電，造成公設電 費高達788 元，不用查嗎 ？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左上圖 4 112 年1 月30 日8 時4 分許 自己房客製造的雜物用公 費，你還騙是處理漏水的 費用，我才給你一票讓你 有2950元可以用，其它人 都沒同意 你還不滿意什麼，太誇張 了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7頁左下圖 5 112 年4 月23 日13時2 分至 13時10分許 我建議你去看一下505 的 廁所是不是在漏水 我四樓405 房　沒漏 二樓不可能一直漏水 那是大便管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右下圖 6 112 年4 月23 日7 時18分許 對了只要你505 房沒人住 跟洗衣機、馬桶沒使用， 我保證一樓、二樓、三樓 絕對不會淹水 偵字第29726 號第25 頁右上圖 7 112 年1 月30 日20時3 分許 我為什麼要因為你這種 1.佔用公供空間，把公寓 　當透天（把大家當空氣 　） 2.樓頂製造髒亂 3.冷氣漏水不處理 4.管理費1000不繳 5.公然侮辱所有人 6.恐嚇勒索義工主委廢除 　管委會呢？ 要重新申請很麻煩你要爛 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別人好 嗎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9 頁 8 112 年2 月23日20時41分許 @靜儀 不好意思又要麻煩 你了，你的洗衣機排水能 否換別的位置？因為你只 要一排水可能會造成一樓 、二樓淹水問題，再來就 是跟你房客說一下，廚餘 回收倒垃圾車、洗菜能否 過濾？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10頁 9 112 年5 月13日10時10分許 你房客沒煮東西 一、二樓排水管沒堵塞？ 我的房客有煮東西、一、 二樓排水管也沒堵塞啊 所以我才說是你的問題啊 ，有煮就塞啦，505 廁所 有修理二樓門口就不會漏 水啦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11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曾欣怡
代  理  人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鄭文鉦


                    住新竹縣○○鄉○○村0鄰○○○路00○0號0樓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涉犯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
長於民國112 年12月22日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駁回聲
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
　　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
　　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
　　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
　　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
　　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
　　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
　　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
　　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
　　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
　　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
　　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
　　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
　　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
　　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4 項雖規定法
　　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
　　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
　　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
　　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
　　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
　　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
　　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
　　，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二、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曾欣怡以被告鄭文鉦涉犯妨害名譽罪嫌
　　提出告訴，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
　　罪嫌疑不足，乃於112 年11月21日以112 年度偵字第14239
　　、18455 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2 年12月22日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
　　第11726 號處分書認聲請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前揭處分書
　　於112 年12月28日送達至聲請人位於臺中市○○區○○路00
　　0 巷00號之住所，由同居人代為收受等情，有臺灣高等檢察
　　署113 年2 月7 日檢資檔字第11314502560 號函1 份及送達
　　證書1 份在卷足稽（見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第20頁、聲自
　　第8 號卷第135 頁），是以聲請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期間
　　乃自112 年12月28日發生送達效力之翌日起算10日，加計在
　　途期間後，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期間之末日為113 年1 月12
　　日，聲請人於113 年1 月4 日委任張格明律師向本院提出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卷宗全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
　　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宗全卷等查核無訛，且有上
　　揭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
　　號不起訴處分書1 份、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
　　11726 號處分書1 份、本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日
　　期戳章1 份暨聲請人委任張格明律師為代理人之刑事委任狀
　　1 份等在卷可查，是本件聲請人所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核
　　與前開聲請程序之相關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三、聲請人即告訴人曾欣怡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為「
　　龍豪大廈」之鄰居關係，2 人因社區事務產生糾紛，被告基
　　於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一）被告於112 年1 月
　　30日8 時許，在新竹縣○○鄉○○○路00○0 號3 樓住處，
　　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龍豪大廈」LINE群組中留言「自
　　己房客製造的雜物用公費，你還騙是處理漏水的費用…」。
　　（二）被告於112 年4 月23日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我建議
　　你去看一下505 的廁所是不是在漏水…」。（三）被告於上
　　揭時間地點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對了 只要你505房沒人住
　　…絕對不會淹水」（四）被告於112 年1 月30日、2 月23日
　　、5 月13日，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我為什麼要因為你這種
　　1 佔用公供（共）空間，把公寓當透天（把大家當空氣）2
　　樓頂製造髒亂…」等語，指稱告訴人住處造成漏水、廁所堵
　　塞、未繳管理費等，毀損其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
　　條第2 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四、本件經聲請人告訴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復提出再
　　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
　　6 號處分書就聲請人告訴被告涉犯妨害名譽罪嫌駁回再議，
　　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 年度偵字第14239 、1845
　　　5 號不起訴處分書意旨略以：
　１、被告固不否認有為上開貼文，惟堅決否認誹謗犯行，辯稱
　　　：我擔任110 年到112 年2 月連任兩屆主委，都是無給職
　　　，聲請人買這戶前，前手已經有改裝，把陽台改成1 間房
　　　間，所以該戶有變更管線，只要用水洗衣服，1、2樓都會
　　　漏水，且2 樓樓梯間電燈處也有漏水，因為我們把3 樓牆
　　　壁打開來看，糞管有裂開，只要4、5樓有沖馬桶，就會漏
　　　水…因為我認為如果505 沒人住，1 到3 樓就不會漏水…
　　　偷接電部分，正常每戶電箱都是放1 樓，但聲請人4、5樓
　　　也有1 個小電箱，是從樓梯間電燈拉出1 條線到該樓層小
　　　電箱，這個電箱從他住處的線拉出來的，我是做水電的所
　　　以知道…聲請人的洗衣機放房間，所以排水會影響到1 樓
　　　，2 樓門口出來電燈上方會漏水，是糞管破裂，只要樓上
　　　3、4、5 樓有使用馬桶就會滲水出來…管理費部分，我們
　　　是2 年繳1 次，1 次繳新臺幣（下同）1000元，聲請人超
　　　過2 個月未繳，我111 年9 月通知繳納，繳納期限是111
　　　年11月25日到112 年1 月25日，聲請人逾期限沒繳納，我
　　　寄出存證信函，她到112 年2 月1 日才匯款繳納…所以我
　　　說的都是事實。社區有5 戶，2 樓有2 人加入群組，所以
　　　群組裡有6 人等語。
　２、經查聲請人管理費確於112 年2 月份始繳納，故被告於11
　　　2 年1 月30日在群組指稱聲請人管理費1000元不繳乙情並
　　　未捏造事實。而聲請人並不否認其購買該社區5 樓時，格局已經是5 個房間，陽台外推改裝成1 間房間，而且是有衛浴的套房，而且1、2樓有淹水過，也自承並沒有找專家找出真正淹水的原因…亦承認4、5樓間的監視器是其前手就裝的；管理費部分承認到112 年2 月才繳納等語。被告供稱該社區1 樓已有各用戶之電箱，但聲請人在4、5樓樓梯間仍裝有私人電箱，並接管線至公共電燈處，此有被告
　　　庭提之照片在卷可參，可見被告所辯稱者均為客觀上存在
　　　之事實。
　３、次查聲請人請求傳喚鄰居即證人紀雅瓊、周淑珍，惟證人
　　　經傳喚數次始到庭，到庭後顯然不願意對2 人之糾紛事件
　　　多加以陳述，僅陳稱被告與聲請人經常有口角，彼此在社
　　　區LINE上爭執，證人周淑珍並證述1 樓確實發生水管阻塞
　　　，常淹水，都是自己找人來處理等語。可認該社區確實長
　　　期以來存在著漏水、管線堵塞等諸多問題，然因社區戶數
　　　不多，且多為出租狀況，又無定期選出社區委員之機制，
　　　被告因而擔任無給職之主委，又因其自認有水電管線知識
　　　，認為問題點出在聲請人的5 樓改裝後的使用問題，然被
　　　告所提出之質疑均遭聲請人否認，並拒絕改善，而其他住
　　　戶為免衍生糾紛，均不願加入討論解決，是該社區之淹水
　　　、管線問題真正原因，並未經過社區委請專業人士加以查
　　　證判斷，而被告因認聲請人不願意改善導致問題無法獲得
　　　解決，於是在社區群組上發表留言，雖有部分用語較為激
　　　烈，然所為之陳述均為公共事務，並未針對聲請人個人私
　　　德或私領域之批評，且該群組成員皆為社區住戶，本對聲請人及被告之爭執已有所知情，並非捏造完全不存在之事實，難認其有散布於眾及故意誹謗聲請人名譽之意圖。此
　　　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前述犯行，參諸
　　　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意旨，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等語。
（二）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書理由略以：依原不起訴處分所示，聲請人不否認其購買該社區5 樓時，格
　　　局已經是5 個房間，陽台外推改裝成1 間房間，且是有衛
　　　浴的套房等情，復於刑事聲請再議狀敘明又拉外線供電等
　　　情，是以聲請人所購買之房屋確有改裝而影響原公寓防水
　　　或管線設備之可能，又被告針對頂樓磁磚清運部分，於LI
　　　NE上張貼疑似清運一般雜物之照片而為質問，以上均屬可
　　　受公眾評論之事，原檢察官認被告本諸上揭事實提出相關
　　　質疑，然均遭聲請人否認，並拒絕改善，始在社區群組上
　　　發表留言等情，係針對公共事務而為發言，難認有何誹謗
　　　之意圖，核無不合。再所謂遲繳係指逾原訂期限繳納之意
　　　，聲請人所述應待遲延繳納達2 期及限期催告繳納，則為
　　　訴請法院命給付之前提要件，並非謂必達2 期以上及經限
　　　期催告，始得謂遲繳，併此敘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前揭犯行，應認其罪嫌不足，本件
　　　再議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
五、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六、經查：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
　　　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
　　　有利之證據，有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及30年上字第
　　　816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
　　　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
　　　認定，亦有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足供參
　　　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
　　　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不至僅以
　　　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所謂補強證
　　　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
　　　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
　　　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
　　　憑信性，此亦有最高法院102 年度臺上字第4323號判決意
　　　旨可供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前述不
　　　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執前於偵查程序中所
　　　為之相同指訴，認被告涉有妨害名譽罪嫌，本院依職權調
　　　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卷
　　　宗全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
　　　宗全卷後，除引用前揭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所
　　　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
　　　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１、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
　　　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
　　　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
　　　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
　　　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 條
　　　第1 項及第2 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
　　　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
　　　至刑法同條第3 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
　　　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
　　　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
　　　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
　　　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
　　　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
　　　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
　　　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
　　　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
　　　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
　　　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
　　　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
　　　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此有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8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又按所謂「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
　　　意見表達」二者。「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
　　　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
　　　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 條第1 項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者，為誹謗罪」、第3 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規定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
　　　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 條之誹
　　　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
　　　，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屬同
　　　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免責事項之「意見表達」，亦即所
　　　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
　　　評內容用詞遣字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
　　　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不能以誹謗罪相繩，蓋維
　　　護言論自由俾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健全發展，與個人名
　　　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權衡，顯有較高之價值。易言之，
　　　憲法對於「事實陳述」之言論，係透過「實質惡意原則」
　　　予以保障，對於「意見表達」之言論，則透過「合理評論
　　　原則」，亦即刑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以善意發表言論，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賦
　　　予絕對保障。
　２、經查被告與聲請人均為龍豪大廈住戶，被告時任社區主委
　　　，任職期間為110 年至112 年2 月23日。被告於如附表各
　　　該編號所示時間，以手機連線上網，在全體住戶加入之6
　　　人通訊軟體LINE「龍豪大廈」群組中發表如附表各該編號
　　　所示訊息之言論等情，有「龍豪大廈」群組之對話紀錄截
　　　圖9 幀在卷可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字第14239 號
　　　卷第15、64、65、90、91頁、偵字第18455 號卷第4 頁）
　　　，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３、被告否認其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所述均屬陳述事
　　　實，⑴就附表編號1至3號貼文部分，係正常每戶電箱都是
　　　放在1 樓，但聲請人4、5樓也有1 個小電箱，是從樓梯間
　　　電燈拉出1 條線到該樓層小電箱，這個電箱從她住處的線
　　　拉出來的，我是做水電，我知道。（你稱聲請人私接公電
　　　拉到她家，如何證明？）電燈的電拉去他家電箱接數據機
　　　（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32頁）。⑵就附表編號4 號貼文
　　　部分，係聲請人先請人維修，想要請用公費付費，管委會
　　　有同意此費用2950元，聲請人卻誣賴我說偷管委會錢，且
　　　他截圖沒有截清楚，我的意思是說用這筆錢必須經過管委
　　　會同意，並不是說他偷錢，我也沒有說他偷錢等語（見偵
　　　字第29726 號卷第17頁）。⑶就附表編號5、6、8、9號所
　　　示貼文部分，係因為她所在的大樓該棟屬於部分違建，將
　　　4 房1 陽台改建成5 間出租套房，而聲請人將洗衣機挪到
　　　廁所的位置，造成排水能力不足時，水與洗衣泡沫會從同
　　　棟的1、2樓倒灌出來，我只是希望她將洗衣機挪回本來的
　　　陽台位置，解決住戶這個困擾。因為她的住客煮飯都沒有
　　　過濾，很容易造成水管阻塞，其他住戶都有配合加裝過濾
　　　網，只有她拒絕，前面是因為要求她與所有屋主配合加裝
　　　濾網，她都置之不理。505 該間是違建加蓋，所以排水孔
　　　特別小，馬桶的排糞管也有受損，如果有使用的情況下，2 樓的電燈處就會漏糞水，我是希望她能把馬桶與洗衣機
　　　等排水設施移回原本陽台的位置，同時希望她能將衣服晾
　　　曬挪回505 内而不是占用樓梯間（見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5 頁）。聲請人買這戶前，前手有改裝，把陽台改成1 間
　　　房間，所以該戶有變更管線，只要用水洗衣服，1、2樓都
　　　會漏水，且2 樓樓梯間電燈處也有漏水，因為我們把3 樓
　　　牆壁有打開來看，糞管有裂開，只要4、5樓有沖馬桶，就
　　　會漏水。（有請水電來看原因？）我自己就會（見偵字第
　　　14239 號卷第8 頁）。⑷就附表編號7 號所示貼文部分，
　　　因為我們總共有5 戶人家，每1 戶都沒有問題，我只是陳
　　　述事實詢問，因為只有她的租客占用該大樓的頂樓堆放雜
　　　物，我希望她身為房東能有所約束與改善。而樓頂全是她
　　　與她的房客堆積的雜物，要求她清理合理。冷氣漏水也確
　　　實沒處理，都滴到1 樓的遮雨棚上了。管理費的事因為她
　　　拖欠超過2 個月，也沒按照社區的習慣將匯款紀錄po出來
　　　，故我按規定寄存證信函，並於公布欄張貼催繳通知而已
　　　。她曾稱樓頂防水層受損指控稱大樓維修的費用為何不能
　　　用公費？當時我們已經表示同意支付工程款，僅是要求聲請人負責監工，因為工人是她找的，她因此不滿而怒嗆全
　　　住戶。她也曾在群組内指責我這個主委不會當乾脆下台，
　　　我當時是告知她沒有人想接，社區管委會一旦廢除要重新
　　　申請很麻煩，基於她都不解決佔用樓頂與冷氣機漏水問題
　　　，我才指責她要擺爛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别人（見偵字第18
　　　455 號卷第5 頁）。（聲請人管理費有欠繳情形？）有，
　　　我們是2 年繳納1 次管理費，1 次需繳納1000元，我們社
　　　區共5 戶，聲請人超過2 個月未繳，在111 年9 月通知繳
　　　納，期限是111 年11月25日到112 年1 月25日，聲請人逾
　　　期限沒繳納，我寄出存證信函，她於112 年2 月1 日才匯
　　　款繳納（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8 頁）。（為何說她公然
　　　侮辱所有人？）她在群組跟全部住戶說怎麼會選出我，選
　　　錯主委。（為何又說恐嚇、勒索義工主委？）我當主委不
　　　支薪水，她說我擺爛、侵占公款（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
　　　91頁）等語在卷。
　４、次查聲請意旨雖認如附表編號1 至3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故
　　　意詆毀聲請人竊用公電等節，然聲請人亦自承除1 樓設有
　　　電箱外，樓梯間亦裝設小電箱有外拉供電及在頂樓梯間架
　　　設監視器等情，且與被告所拍攝之公寓1 樓及梯間照片5
　　　幀所呈現狀相符（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35、36頁），顯
　　　見聲請人5 樓住房確有增設電箱拉外線供電之事實至明，
　　　是被告辯稱聲請人未經住戶同意私拉公電等貼文內容係基
　　　於事實之意見表達，尚非不可採信。
  ５、又查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4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故意誣指
　　　聲請人騙取清運費用（漏水之費用）等節，然觀諸被告同
　　　時於貼文下方張貼頂樓堆置雜物照片1 幀（見偵字第2972
　　　6 號卷第27頁），益徵被告貼文之初衷乃在於聲請人使用
　　　公款之原因提出質疑，是聲請人僅截取片段字句即指稱被
　　　告在誹謗聲請人，顯有曲解；況此尚屬與事實相關之合理
　　　評論，實與明知為不實而虛構或出諸不論真實與否之未必
　　　故意所為之誹謗行為炯然有別。
　６、又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5、6、8、9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未
　　　經查證即誣指聲請人5 樓糞管漏水等節，然被告有提出房
　　　屋格局圖1 幀、社區外觀照片1 幀及大樓排水管線示意圖
　　　1 份以資為佐（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113、114頁）。聲
　　　請人亦自承：（你那戶因有變更格局，所以有5 個房間？
　　　）我買來就是這樣。（管線有變過？）沒有。（知道1、2
　　　3 樓有漏水情形？）1、2樓淹水過，3 樓水管破掉。（有
　　　無去找原因？）不知道。（沒找原因，怎麼知道5 樓沒問
　　　題？）因為我問過水電。我有1 間陽台外推，多1 間房間
　　　等語在卷（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92頁）。又證人周淑珍
　　　於偵訊時亦結證稱：我雖跟被告、聲請人同社區，但我沒
　　　有住那邊，我是租給別人。1 樓房客有反應整個屋子地面
　　　都是水，我請人來通水管，花了6000元，水電師傅說要1
　　　樓水管全部清查，要很多錢，我在群組反應，社區沒經費
　　　處理。過了3 個月又淹水，反覆數次，水電師傅說弄出來
　　　的是頭髮、油垢、菜渣，沒辦法判斷是哪1 戶，被告說他
　　　已經卸任了，也都是做義工的，我不敢多要求等語甚詳（
　　　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90、91頁）。足徵龍豪大廈社區客
　　　觀上確實有因漏水、管線堵塞淹水等問題，進而影響住戶
　　　日常生活之情形存在，又因社區公費有限，難以委請專家
　　　察知建物漏水、管線阻塞之成因，堪認該社區住戶均無人
　　　知曉建物漏水、管線阻塞之真正原因，而被告長期無償擔
　　　任社區主委，並自認具備水電知識，認為上揭問題之癥結
　　　係因聲請人之5 樓住房變更設計並增設套房所導致，是被
　　　告所張貼上開貼文所針對之漏水、堵塞之具體事實既屬真
　　　實，並有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之理由，亦無證據證明被告
　　　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自難認有何誹謗犯意，無
　　　從以誹謗罪相繩。
　７、又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7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一再無端散
　　　布多種不實言論，詆毀聲請人聲譽等節，然被告已寄發存
　　　證信函要求聲請人於111 年11月25日至112 年1 月25日限
　　　期繳納1000元，而告訴人管理費確於112 年2 月1 日始繳
　　　納一節，有郵局存摺內頁明細1 份在卷可稽，被告於此並
　　　未捏造事實。又被告就指稱聲請人占用頂樓公共空間、製
　　　造髒亂、冷氣漏水不處理等情，有其所提出之現場照片5
　　　幀附卷為佐（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115、116頁），可見
　　　被告所辯尚非無據。又貼文中「公然侮辱所有人」、「恐
　　　嚇勒索義工主委」、「廢除管委會呢？要重新申請很麻煩
　　　你要爛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別人好嗎」等語，係因聲請人先
　　　於群組跟全部住戶指稱怎麼會選出被告當主委，選錯主委
　　　，要被告下台，又說被告擺爛、侵占公款等語，有被告所
　　　提出之對話紀錄1 份存卷可憑（見偵字第29726 號卷第95
　　　至207 頁），故依完整之文意脈絡可知被告應係不滿聲請
　　　人於社區群組之發言而有所抱怨，其用語雖或有尖酸之處
　　　，然衡諸該議題為可受公評事項，且其係基於澄清事實目
　　　的下所為，雖被告本於其主觀認知而為之此等宣洩情緒性
　　　發言，或讓聲請人感到不快或名譽受損，揆諸前揭說明，
　　　尚難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
　８、至於聲請意旨所指其餘各節，或屬聲請人片面之法律思維
　　　，或為個人臆測之詞，或與本案無必然之直接關係，亦不
　　　見有何明確證據以實其說。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資證明被告確有誹謗犯行，揆諸首揭法條、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及憲法法庭判決意旨，尚難僅憑聲請人之指訴，遽為
　　　不利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至為明灼。
七、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雖執首揭理由認被告涉有妨害名譽罪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依其內容所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已就聲請人於偵查時提出之告訴理由予以斟酌，詳予調查卷內所存證據，並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原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是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認事用法均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於法自無違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仍執前詞，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尚嫌速斷，是依前開說明，本件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2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廖素琪
　　　　　　　　　　　　　　　　　　　法　官　江永楨
　　　　　　　　　　　　　　　　　　　法　官　楊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家欣
附表：
		編號

		時　　　　間

		內　　　　　　　　　容

		出　　　　　　　處



		1

		112 年1 月12
日某時許

		一、說你偷電？你沒經過
　　大家表決私自拉公共
　　的電燈做你的電源，
　　這不叫偷電嗎？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左下圖



		2

		112 年1 月31
日7 時27分許

		私自拉樓梯的電燈做插座
，算不算偷電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右上圖



		3

		112 年4 月19
日12時53分許
至

		私自拉公電，造成公設電
費高達788 元，不用查嗎
？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左上圖



		4

		112 年1 月30
日8 時4 分許

		自己房客製造的雜物用公
費，你還騙是處理漏水的
費用，我才給你一票讓你
有2950元可以用，其它人
都沒同意
你還不滿意什麼，太誇張
了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7頁左下圖



		5

		112 年4 月23
日13時2 分至
13時10分許

		我建議你去看一下505 的
廁所是不是在漏水
我四樓405 房　沒漏
二樓不可能一直漏水
那是大便管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右下圖



		6

		112 年4 月23
日7 時18分許

		對了只要你505 房沒人住
跟洗衣機、馬桶沒使用，
我保證一樓、二樓、三樓
絕對不會淹水

		偵字第29726 號第25
頁右上圖



		7

		112 年1 月30
日20時3 分許

		我為什麼要因為你這種
1.佔用公供空間，把公寓
　當透天（把大家當空氣
　）
2.樓頂製造髒亂
3.冷氣漏水不處理
4.管理費1000不繳
5.公然侮辱所有人
6.恐嚇勒索義工主委廢除
　管委會呢？
要重新申請很麻煩你要爛
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別人好
嗎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9 頁



		8

		112 年2 月23日20時41分許

		@靜儀 不好意思又要麻煩
你了，你的洗衣機排水能
否換別的位置？因為你只
要一排水可能會造成一樓
、二樓淹水問題，再來就
是跟你房客說一下，廚餘
回收倒垃圾車、洗菜能否
過濾？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10頁



		9

		112 年5 月13日10時10分許

		你房客沒煮東西
一、二樓排水管沒堵塞？
我的房客有煮東西、一、
二樓排水管也沒堵塞啊
所以我才說是你的問題啊
，有煮就塞啦，505 廁所
有修理二樓門口就不會漏
水啦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11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曾欣怡
代  理  人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鄭文鉦

                    住新竹縣○○鄉○○村0鄰○○○路00○0號0樓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涉犯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
長於民國112 年12月22日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駁回聲
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
　　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
　　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
　　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
　　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
　　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
　　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
　　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
　　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
　　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
　　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
　　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
　　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
　　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
　　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4 項雖規定法
　　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
　　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
　　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
　　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
　　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
　　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
　　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
　　，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二、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曾欣怡以被告鄭文鉦涉犯妨害名譽罪嫌
　　提出告訴，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
　　罪嫌疑不足，乃於112 年11月21日以112 年度偵字第14239
　　、18455 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2 年12月22日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
　　第11726 號處分書認聲請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前揭處分書
　　於112 年12月28日送達至聲請人位於臺中市○○區○○路00
　　0 巷00號之住所，由同居人代為收受等情，有臺灣高等檢察
　　署113 年2 月7 日檢資檔字第11314502560 號函1 份及送達
　　證書1 份在卷足稽（見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第20頁、聲自
　　第8 號卷第135 頁），是以聲請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期間
　　乃自112 年12月28日發生送達效力之翌日起算10日，加計在
　　途期間後，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期間之末日為113 年1 月12
　　日，聲請人於113 年1 月4 日委任張格明律師向本院提出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卷宗全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
　　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宗全卷等查核無訛，且有上
　　揭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
　　號不起訴處分書1 份、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
　　11726 號處分書1 份、本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日
　　期戳章1 份暨聲請人委任張格明律師為代理人之刑事委任狀
　　1 份等在卷可查，是本件聲請人所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核
　　與前開聲請程序之相關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三、聲請人即告訴人曾欣怡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為「
　　龍豪大廈」之鄰居關係，2 人因社區事務產生糾紛，被告基
　　於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一）被告於112 年1 月
　　30日8 時許，在新竹縣○○鄉○○○路00○0 號3 樓住處，
　　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龍豪大廈」LINE群組中留言「自
　　己房客製造的雜物用公費，你還騙是處理漏水的費用…」。
　　（二）被告於112 年4 月23日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我建議
　　你去看一下505 的廁所是不是在漏水…」。（三）被告於上
　　揭時間地點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對了 只要你505房沒人住
　　…絕對不會淹水」（四）被告於112 年1 月30日、2 月23日
　　、5 月13日，在上開LINE群組留言「我為什麼要因為你這種
　　1 佔用公供（共）空間，把公寓當透天（把大家當空氣）2
　　樓頂製造髒亂…」等語，指稱告訴人住處造成漏水、廁所堵
　　塞、未繳管理費等，毀損其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
　　條第2 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四、本件經聲請人告訴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復提出再
　　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
　　6 號處分書就聲請人告訴被告涉犯妨害名譽罪嫌駁回再議，
　　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 年度偵字第14239 、1845
　　　5 號不起訴處分書意旨略以：
　１、被告固不否認有為上開貼文，惟堅決否認誹謗犯行，辯稱
　　　：我擔任110 年到112 年2 月連任兩屆主委，都是無給職
　　　，聲請人買這戶前，前手已經有改裝，把陽台改成1 間房
　　　間，所以該戶有變更管線，只要用水洗衣服，1、2樓都會
　　　漏水，且2 樓樓梯間電燈處也有漏水，因為我們把3 樓牆
　　　壁打開來看，糞管有裂開，只要4、5樓有沖馬桶，就會漏
　　　水…因為我認為如果505 沒人住，1 到3 樓就不會漏水…
　　　偷接電部分，正常每戶電箱都是放1 樓，但聲請人4、5樓
　　　也有1 個小電箱，是從樓梯間電燈拉出1 條線到該樓層小
　　　電箱，這個電箱從他住處的線拉出來的，我是做水電的所
　　　以知道…聲請人的洗衣機放房間，所以排水會影響到1 樓
　　　，2 樓門口出來電燈上方會漏水，是糞管破裂，只要樓上
　　　3、4、5 樓有使用馬桶就會滲水出來…管理費部分，我們
　　　是2 年繳1 次，1 次繳新臺幣（下同）1000元，聲請人超
　　　過2 個月未繳，我111 年9 月通知繳納，繳納期限是111
　　　年11月25日到112 年1 月25日，聲請人逾期限沒繳納，我
　　　寄出存證信函，她到112 年2 月1 日才匯款繳納…所以我
　　　說的都是事實。社區有5 戶，2 樓有2 人加入群組，所以
　　　群組裡有6 人等語。
　２、經查聲請人管理費確於112 年2 月份始繳納，故被告於11
　　　2 年1 月30日在群組指稱聲請人管理費1000元不繳乙情並
　　　未捏造事實。而聲請人並不否認其購買該社區5 樓時，格局已經是5 個房間，陽台外推改裝成1 間房間，而且是有衛浴的套房，而且1、2樓有淹水過，也自承並沒有找專家找出真正淹水的原因…亦承認4、5樓間的監視器是其前手就裝的；管理費部分承認到112 年2 月才繳納等語。被告供稱該社區1 樓已有各用戶之電箱，但聲請人在4、5樓樓梯間仍裝有私人電箱，並接管線至公共電燈處，此有被告
　　　庭提之照片在卷可參，可見被告所辯稱者均為客觀上存在
　　　之事實。
　３、次查聲請人請求傳喚鄰居即證人紀雅瓊、周淑珍，惟證人
　　　經傳喚數次始到庭，到庭後顯然不願意對2 人之糾紛事件
　　　多加以陳述，僅陳稱被告與聲請人經常有口角，彼此在社
　　　區LINE上爭執，證人周淑珍並證述1 樓確實發生水管阻塞
　　　，常淹水，都是自己找人來處理等語。可認該社區確實長
　　　期以來存在著漏水、管線堵塞等諸多問題，然因社區戶數
　　　不多，且多為出租狀況，又無定期選出社區委員之機制，
　　　被告因而擔任無給職之主委，又因其自認有水電管線知識
　　　，認為問題點出在聲請人的5 樓改裝後的使用問題，然被
　　　告所提出之質疑均遭聲請人否認，並拒絕改善，而其他住
　　　戶為免衍生糾紛，均不願加入討論解決，是該社區之淹水
　　　、管線問題真正原因，並未經過社區委請專業人士加以查
　　　證判斷，而被告因認聲請人不願意改善導致問題無法獲得
　　　解決，於是在社區群組上發表留言，雖有部分用語較為激
　　　烈，然所為之陳述均為公共事務，並未針對聲請人個人私
　　　德或私領域之批評，且該群組成員皆為社區住戶，本對聲請人及被告之爭執已有所知情，並非捏造完全不存在之事實，難認其有散布於眾及故意誹謗聲請人名譽之意圖。此
　　　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前述犯行，參諸
　　　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意旨，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等語。
（二）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書理由略以：依原不起訴處分所示，聲請人不否認其購買該社區5 樓時，格
　　　局已經是5 個房間，陽台外推改裝成1 間房間，且是有衛
　　　浴的套房等情，復於刑事聲請再議狀敘明又拉外線供電等
　　　情，是以聲請人所購買之房屋確有改裝而影響原公寓防水
　　　或管線設備之可能，又被告針對頂樓磁磚清運部分，於LI
　　　NE上張貼疑似清運一般雜物之照片而為質問，以上均屬可
　　　受公眾評論之事，原檢察官認被告本諸上揭事實提出相關
　　　質疑，然均遭聲請人否認，並拒絕改善，始在社區群組上
　　　發表留言等情，係針對公共事務而為發言，難認有何誹謗
　　　之意圖，核無不合。再所謂遲繳係指逾原訂期限繳納之意
　　　，聲請人所述應待遲延繳納達2 期及限期催告繳納，則為
　　　訴請法院命給付之前提要件，並非謂必達2 期以上及經限
　　　期催告，始得謂遲繳，併此敘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前揭犯行，應認其罪嫌不足，本件
　　　再議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
五、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六、經查：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
　　　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
　　　有利之證據，有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及30年上字第
　　　816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
　　　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
　　　認定，亦有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足供參
　　　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
　　　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不至僅以
　　　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所謂補強證
　　　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
　　　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
　　　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
　　　憑信性，此亦有最高法院102 年度臺上字第4323號判決意
　　　旨可供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前述不
　　　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執前於偵查程序中所
　　　為之相同指訴，認被告涉有妨害名譽罪嫌，本院依職權調
　　　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4239、18455號卷
　　　宗全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11726 號卷
　　　宗全卷後，除引用前揭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所
　　　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
　　　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１、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
　　　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
　　　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
　　　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
　　　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 條
　　　第1 項及第2 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
　　　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
　　　至刑法同條第3 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
　　　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
　　　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
　　　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
　　　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
　　　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
　　　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
　　　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
　　　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
　　　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
　　　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
　　　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
　　　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此有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8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又按所謂「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
　　　意見表達」二者。「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
　　　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
　　　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 條第1 項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者，為誹謗罪」、第3 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規定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
　　　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 條之誹
　　　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
　　　，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屬同
　　　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免責事項之「意見表達」，亦即所
　　　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
　　　評內容用詞遣字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
　　　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不能以誹謗罪相繩，蓋維
　　　護言論自由俾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健全發展，與個人名
　　　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權衡，顯有較高之價值。易言之，
　　　憲法對於「事實陳述」之言論，係透過「實質惡意原則」
　　　予以保障，對於「意見表達」之言論，則透過「合理評論
　　　原則」，亦即刑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以善意發表言論，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賦
　　　予絕對保障。
　２、經查被告與聲請人均為龍豪大廈住戶，被告時任社區主委
　　　，任職期間為110 年至112 年2 月23日。被告於如附表各
　　　該編號所示時間，以手機連線上網，在全體住戶加入之6
　　　人通訊軟體LINE「龍豪大廈」群組中發表如附表各該編號
　　　所示訊息之言論等情，有「龍豪大廈」群組之對話紀錄截
　　　圖9 幀在卷可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字第14239 號
　　　卷第15、64、65、90、91頁、偵字第18455 號卷第4 頁）
　　　，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３、被告否認其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所述均屬陳述事
　　　實，⑴就附表編號1至3號貼文部分，係正常每戶電箱都是
　　　放在1 樓，但聲請人4、5樓也有1 個小電箱，是從樓梯間
　　　電燈拉出1 條線到該樓層小電箱，這個電箱從她住處的線
　　　拉出來的，我是做水電，我知道。（你稱聲請人私接公電
　　　拉到她家，如何證明？）電燈的電拉去他家電箱接數據機
　　　（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32頁）。⑵就附表編號4 號貼文
　　　部分，係聲請人先請人維修，想要請用公費付費，管委會
　　　有同意此費用2950元，聲請人卻誣賴我說偷管委會錢，且
　　　他截圖沒有截清楚，我的意思是說用這筆錢必須經過管委
　　　會同意，並不是說他偷錢，我也沒有說他偷錢等語（見偵
　　　字第29726 號卷第17頁）。⑶就附表編號5、6、8、9號所
　　　示貼文部分，係因為她所在的大樓該棟屬於部分違建，將
　　　4 房1 陽台改建成5 間出租套房，而聲請人將洗衣機挪到
　　　廁所的位置，造成排水能力不足時，水與洗衣泡沫會從同
　　　棟的1、2樓倒灌出來，我只是希望她將洗衣機挪回本來的
　　　陽台位置，解決住戶這個困擾。因為她的住客煮飯都沒有
　　　過濾，很容易造成水管阻塞，其他住戶都有配合加裝過濾
　　　網，只有她拒絕，前面是因為要求她與所有屋主配合加裝
　　　濾網，她都置之不理。505 該間是違建加蓋，所以排水孔
　　　特別小，馬桶的排糞管也有受損，如果有使用的情況下，2 樓的電燈處就會漏糞水，我是希望她能把馬桶與洗衣機
　　　等排水設施移回原本陽台的位置，同時希望她能將衣服晾
　　　曬挪回505 内而不是占用樓梯間（見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5 頁）。聲請人買這戶前，前手有改裝，把陽台改成1 間
　　　房間，所以該戶有變更管線，只要用水洗衣服，1、2樓都
　　　會漏水，且2 樓樓梯間電燈處也有漏水，因為我們把3 樓
　　　牆壁有打開來看，糞管有裂開，只要4、5樓有沖馬桶，就
　　　會漏水。（有請水電來看原因？）我自己就會（見偵字第
　　　14239 號卷第8 頁）。⑷就附表編號7 號所示貼文部分，
　　　因為我們總共有5 戶人家，每1 戶都沒有問題，我只是陳
　　　述事實詢問，因為只有她的租客占用該大樓的頂樓堆放雜
　　　物，我希望她身為房東能有所約束與改善。而樓頂全是她
　　　與她的房客堆積的雜物，要求她清理合理。冷氣漏水也確
　　　實沒處理，都滴到1 樓的遮雨棚上了。管理費的事因為她
　　　拖欠超過2 個月，也沒按照社區的習慣將匯款紀錄po出來
　　　，故我按規定寄存證信函，並於公布欄張貼催繳通知而已
　　　。她曾稱樓頂防水層受損指控稱大樓維修的費用為何不能
　　　用公費？當時我們已經表示同意支付工程款，僅是要求聲請人負責監工，因為工人是她找的，她因此不滿而怒嗆全
　　　住戶。她也曾在群組内指責我這個主委不會當乾脆下台，
　　　我當時是告知她沒有人想接，社區管委會一旦廢除要重新
　　　申請很麻煩，基於她都不解決佔用樓頂與冷氣機漏水問題
　　　，我才指責她要擺爛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别人（見偵字第18
　　　455 號卷第5 頁）。（聲請人管理費有欠繳情形？）有，
　　　我們是2 年繳納1 次管理費，1 次需繳納1000元，我們社
　　　區共5 戶，聲請人超過2 個月未繳，在111 年9 月通知繳
　　　納，期限是111 年11月25日到112 年1 月25日，聲請人逾
　　　期限沒繳納，我寄出存證信函，她於112 年2 月1 日才匯
　　　款繳納（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8 頁）。（為何說她公然
　　　侮辱所有人？）她在群組跟全部住戶說怎麼會選出我，選
　　　錯主委。（為何又說恐嚇、勒索義工主委？）我當主委不
　　　支薪水，她說我擺爛、侵占公款（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
　　　91頁）等語在卷。
　４、次查聲請意旨雖認如附表編號1 至3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故
　　　意詆毀聲請人竊用公電等節，然聲請人亦自承除1 樓設有
　　　電箱外，樓梯間亦裝設小電箱有外拉供電及在頂樓梯間架
　　　設監視器等情，且與被告所拍攝之公寓1 樓及梯間照片5
　　　幀所呈現狀相符（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35、36頁），顯
　　　見聲請人5 樓住房確有增設電箱拉外線供電之事實至明，
　　　是被告辯稱聲請人未經住戶同意私拉公電等貼文內容係基
　　　於事實之意見表達，尚非不可採信。
  ５、又查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4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故意誣指
　　　聲請人騙取清運費用（漏水之費用）等節，然觀諸被告同
　　　時於貼文下方張貼頂樓堆置雜物照片1 幀（見偵字第2972
　　　6 號卷第27頁），益徵被告貼文之初衷乃在於聲請人使用
　　　公款之原因提出質疑，是聲請人僅截取片段字句即指稱被
　　　告在誹謗聲請人，顯有曲解；況此尚屬與事實相關之合理
　　　評論，實與明知為不實而虛構或出諸不論真實與否之未必
　　　故意所為之誹謗行為炯然有別。
　６、又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5、6、8、9號所示貼文係被告未
　　　經查證即誣指聲請人5 樓糞管漏水等節，然被告有提出房
　　　屋格局圖1 幀、社區外觀照片1 幀及大樓排水管線示意圖
　　　1 份以資為佐（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113、114頁）。聲
　　　請人亦自承：（你那戶因有變更格局，所以有5 個房間？
　　　）我買來就是這樣。（管線有變過？）沒有。（知道1、2
　　　3 樓有漏水情形？）1、2樓淹水過，3 樓水管破掉。（有
　　　無去找原因？）不知道。（沒找原因，怎麼知道5 樓沒問
　　　題？）因為我問過水電。我有1 間陽台外推，多1 間房間
　　　等語在卷（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92頁）。又證人周淑珍
　　　於偵訊時亦結證稱：我雖跟被告、聲請人同社區，但我沒
　　　有住那邊，我是租給別人。1 樓房客有反應整個屋子地面
　　　都是水，我請人來通水管，花了6000元，水電師傅說要1
　　　樓水管全部清查，要很多錢，我在群組反應，社區沒經費
　　　處理。過了3 個月又淹水，反覆數次，水電師傅說弄出來
　　　的是頭髮、油垢、菜渣，沒辦法判斷是哪1 戶，被告說他
　　　已經卸任了，也都是做義工的，我不敢多要求等語甚詳（
　　　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90、91頁）。足徵龍豪大廈社區客
　　　觀上確實有因漏水、管線堵塞淹水等問題，進而影響住戶
　　　日常生活之情形存在，又因社區公費有限，難以委請專家
　　　察知建物漏水、管線阻塞之成因，堪認該社區住戶均無人
　　　知曉建物漏水、管線阻塞之真正原因，而被告長期無償擔
　　　任社區主委，並自認具備水電知識，認為上揭問題之癥結
　　　係因聲請人之5 樓住房變更設計並增設套房所導致，是被
　　　告所張貼上開貼文所針對之漏水、堵塞之具體事實既屬真
　　　實，並有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之理由，亦無證據證明被告
　　　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自難認有何誹謗犯意，無
　　　從以誹謗罪相繩。
　７、又聲請意旨雖認附表編號7 號所示貼文係被告一再無端散
　　　布多種不實言論，詆毀聲請人聲譽等節，然被告已寄發存
　　　證信函要求聲請人於111 年11月25日至112 年1 月25日限
　　　期繳納1000元，而告訴人管理費確於112 年2 月1 日始繳
　　　納一節，有郵局存摺內頁明細1 份在卷可稽，被告於此並
　　　未捏造事實。又被告就指稱聲請人占用頂樓公共空間、製
　　　造髒亂、冷氣漏水不處理等情，有其所提出之現場照片5
　　　幀附卷為佐（見偵字第14239 號卷第115、116頁），可見
　　　被告所辯尚非無據。又貼文中「公然侮辱所有人」、「恐
　　　嚇勒索義工主委」、「廢除管委會呢？要重新申請很麻煩
　　　你要爛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別人好嗎」等語，係因聲請人先
　　　於群組跟全部住戶指稱怎麼會選出被告當主委，選錯主委
　　　，要被告下台，又說被告擺爛、侵占公款等語，有被告所
　　　提出之對話紀錄1 份存卷可憑（見偵字第29726 號卷第95
　　　至207 頁），故依完整之文意脈絡可知被告應係不滿聲請
　　　人於社區群組之發言而有所抱怨，其用語雖或有尖酸之處
　　　，然衡諸該議題為可受公評事項，且其係基於澄清事實目
　　　的下所為，雖被告本於其主觀認知而為之此等宣洩情緒性
　　　發言，或讓聲請人感到不快或名譽受損，揆諸前揭說明，
　　　尚難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
　８、至於聲請意旨所指其餘各節，或屬聲請人片面之法律思維
　　　，或為個人臆測之詞，或與本案無必然之直接關係，亦不
　　　見有何明確證據以實其說。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資證明被告確有誹謗犯行，揆諸首揭法條、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及憲法法庭判決意旨，尚難僅憑聲請人之指訴，遽為
　　　不利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至為明灼。
七、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雖執首揭理由認被告涉有妨害名譽罪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依其內容所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已就聲請人於偵查時提出之告訴理由予以斟酌，詳予調查卷內所存證據，並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原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是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認事用法均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於法自無違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仍執前詞，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尚嫌速斷，是依前開說明，本件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2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廖素琪
　　　　　　　　　　　　　　　　　　　法　官　江永楨
　　　　　　　　　　　　　　　　　　　法　官　楊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家欣
附表：
編號 時　　　　間 內　　　　　　　　　容 出　　　　　　　處 1 112 年1 月12 日某時許 一、說你偷電？你沒經過 　　大家表決私自拉公共 　　的電燈做你的電源， 　　這不叫偷電嗎？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左下圖 2 112 年1 月31 日7 時27分許 私自拉樓梯的電燈做插座 ，算不算偷電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右上圖 3 112 年4 月19 日12時53分許 至 私自拉公電，造成公設電 費高達788 元，不用查嗎 ？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左上圖 4 112 年1 月30 日8 時4 分許 自己房客製造的雜物用公 費，你還騙是處理漏水的 費用，我才給你一票讓你 有2950元可以用，其它人 都沒同意 你還不滿意什麼，太誇張 了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7頁左下圖 5 112 年4 月23 日13時2 分至 13時10分許 我建議你去看一下505 的 廁所是不是在漏水 我四樓405 房　沒漏 二樓不可能一直漏水 那是大便管 偵字第29726 號卷第 23頁右下圖 6 112 年4 月23 日7 時18分許 對了只要你505 房沒人住 跟洗衣機、馬桶沒使用， 我保證一樓、二樓、三樓 絕對不會淹水 偵字第29726 號第25 頁右上圖 7 112 年1 月30 日20時3 分許 我為什麼要因為你這種 1.佔用公供空間，把公寓 　當透天（把大家當空氣 　） 2.樓頂製造髒亂 3.冷氣漏水不處理 4.管理費1000不繳 5.公然侮辱所有人 6.恐嚇勒索義工主委廢除 　管委會呢？ 要重新申請很麻煩你要爛 你自己爛不要影響別人好 嗎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9 頁 8 112 年2 月23日20時41分許 @靜儀 不好意思又要麻煩 你了，你的洗衣機排水能 否換別的位置？因為你只 要一排水可能會造成一樓 、二樓淹水問題，再來就 是跟你房客說一下，廚餘 回收倒垃圾車、洗菜能否 過濾？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10頁 9 112 年5 月13日10時10分許 你房客沒煮東西 一、二樓排水管沒堵塞？ 我的房客有煮東西、一、 二樓排水管也沒堵塞啊 所以我才說是你的問題啊 ，有煮就塞啦，505 廁所 有修理二樓門口就不會漏 水啦 偵字第18455 號卷第 11頁 
 
 


